
審  判  筆  錄 

 

被  告  蔡富天 

 

上列被告因ммм 年度國模訴字第м 號違反藥事法案件，於中華民 

國ммм 年о 月нп日上午мл時ол分在本院第т 法庭公開審判，出席 

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歐陽儀 

        法 官 黃靖崴 

        法 官 吳玟儒 

        書記官 曹尚卿 

        通 譯 李東穎 

        м 號國民法官 

        н 號國民法官 

        о 號國民法官 

        п 號國民法官 

        р 號國民法官 

        с 號國民法官 

        м 號備位國民法官 

        н 號備位國民法官 

        о 號備位國民法官 

        п 號備位國民法官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報到單所載： 

        檢察官 李頲翰 

        檢察官  羅儀珊 

        檢察官  廖彥鈞 

詳報到單所載。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朗讀案由。  

審判長問被告等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等項    

被告答 

    蔡富天  男 （民國тс年с月нр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мнопрстуф號  

              住臺北市國民區模擬路о段н號н樓D室 

選任辯護人 

    蘇孝倫律師 

    劉佩瑋律師 



    陳宇安律師 

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李頲翰陳述起訴事實及所犯法條： 

一、犯罪事實： 

  一蔡富天與張小玲是同居的男女朋友，蔡富天知道「оΣп-亞甲 

    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下稱a5a!）、「п-甲氧基安非他命 

    」（下稱ta! ）、「對- 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原名taa! 

    ，下以現名aa! 稱之）、「硝甲西泮」（俗稱「一粒眠」） 

    、「氯甲基卡西酮」（下稱/a/ ）都是毒害人體健康的偽禁 

    藥品及毒品，未經許可，不得免費提供給他人。 

  二蔡富天從民國млф 年мн月ну日到ол日這段時間，在他位於臺 

    北市國民區模擬路о 段н 號н 樓D 室的租屋處，將含有ta! 

    、a5a!、aa! 禁藥成分的藥錠（下稱搖頭丸），及含有/a/ 

    、硝甲西泮偽藥成分的巧克力包（俗稱咖啡包，以下也以咖 

    啡包稱呼），以每日н 至о 顆搖頭丸、н 至о 包咖啡包的數 

    量，免費提供給張小玲服用。 

  三蔡富天知道張小玲在這段期間未充足休息、進食，也知道張 

    小玲已經很多天連續混合服用上述的毒藥物，身體來不及代 

    謝；而且依照一般人的智慧常識，以及蔡富天自己也有服用 

    上述毒品及藥物的習慣，蔡富天客觀上可以知道上述毒藥物 

    會對於人體健康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如果繼續提供過量的 

    毒品藥物給張小玲服用，可能因為持續混合服用數種毒藥物 

    ，引發多重藥物中毒，進一步導致死亡，但蔡富天卻從ммл 

    年м 月н 日上午т 點左右開始，在他的上述租屋處，將含有 

    ta! 、aa! 及a5a!成分的搖頭丸，以每隔н 小時吞服м 顆的 

    頻率，免費提供搖頭丸共р 顆給張小玲服用。 

  四張小玲服用上述搖頭丸後，即於ммл 年м 月н 日下午，出現 

    眼神渙散、牙關緊閉、身體發抖等不適症狀，隨後出現抽搐 

    、全身軟弱無力、失去意識等生命危急的現象，蔡富天看到 

    這樣的情況，只以毛巾、牙膏等物品讓張小玲咬住、或以灌 

    食牛奶、蜆精試圖催吐等方式處理，而張小玲於當天晚間т 

    點左右，因過量使用ta! （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 

    ），以及混合使用a5a!、aa! 、硝甲西泮、第三級毒品9ǳǘȅ 

    ƭƻƴŜ及b-9ǘƘȅƭǇŜƴǘȅƭƻƴŜ等多種毒藥物，引發急性毒藥物中 

    毒，進而中毒性休克死亡。 

  五張小玲死亡後，蔡富天的前女友黃小慧恰好打電話給蔡富天 

    ，н 人聯繫後，黃小慧發覺有異，即於當天晚間мл時мл分左 

    右抵達蔡富天的租屋處查看，發覺蔡富天在現場，又看到張 



    小玲赤裸趴臥在浴室內，黃小慧便通知救護人員到場，才發 

    現張小玲已經死亡很久。後來警方接獲通報趕到現場，並扣 

    到附表所列的物品，經過調查後才釐清案發過程。 

二、起訴法條： 

    藥事法第уо條第н 項前段之轉讓禁藥、偽藥致人於死罪。 

審判長對被告告知其被訴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前述檢察官 

陳述之起訴要旨所載）。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 

    對於訴訟法上權利事項及所涉犯法條是否瞭解？ 

被告答 

    瞭解。 

審判長問 

    今日精神狀況能否瞭解法官在說什麼？能否用語言表達自己 

    的意見？ 

被告答 

    可以。   

審判長問 

    本院就刑事訴訟法第пм條第м項第м款（對於受訊問人之訊問 

    及其陳述）及第н款（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如未具結者，其 

    事由）等事項，於認為適當時，將僅於審判筆錄記載其要旨 

    ，有何意見？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被告答辯要旨、辯護人之辯護要旨是否如庭前書狀交換及協 

    商結果？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答 

    辯護人主張被告蔡富天只有犯轉讓毒品，否認轉讓禁藥致死 

    罪。其餘答辯於開審陳述時表示。 

審判長諭知依庭前書狀交換、協商結果，本案亦有可能涉犯過失 

致死罪名，請雙方一併注意。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 

檢察官李頲翰起稱： 

    謝謝各位法官參與這次審判。大家都知道做出一個判決不是 



    簡單的事情，我們日常生活中做一個決定都很困難，引用剛 

    才審判長引用美國大法官說的，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是經驗 

    ，這句話為什麼如此重要，重要的是各位國民法官在台上， 

    要用你們生活上的經驗來帶入法律之中，讓法律隨著你們的 

    經驗更加活化。我個人對於判決的意義，第一個就是在個案 

    中實現正義，各位最直接可以對案件做出最大影響的事情。 

    第二個我認為判決中還有一個很大意義是為無法參與這場審 

    判的人發聲，例如死者，例如無法參加這場審判的人，你們 

    的決定可能會影響沒有辦法參與的人。最後我覺得審判還有 

    一個意義，就是劃定社會未來運行的界線，也就是說各位法 

    官在今天做出這個判決後，這個判決結果會公諸於世，未來 

    再有類似人從事相同行為時，會想到要做相同犯行，要付出 

    多少代價，犯罪成本為何，為社會付與一個教育的意義。 

    以下就本案的事實及雙方整理出來的爭執，不爭執事項為各 

    位介紹。 

    從死者的背景事實介紹，本件死者張小玲нп歲、мрм 公分， 

    大學肄業，體型纖瘦，在今日酒店擔任公關小姐，張小玲出 

    生一個月父親就離婚，父親獨自撫養張小玲到高中，直到上 

    大學，張小玲才離開家，並在大二的時候休學，張小玲曾在 

    餐廳擔任外場工作，在млу 年跟父親吵架而搬家，張大華在 

    млу 年跟張小華分開後，直到ммл 年再見到張小玲時，已經 

    是冰冷的屍體，這段期間張小玲在酒店工作情況，父親是不 

    知情的。本件被告оп歲、мун 公分、тмΦр公斤，國中畢業， 

    體型精壯，在今日酒店擔任行政人員，被害人張小玲、被告 

    蔡富天年紀差距мл睡，身形差距甚大，學歷也差很多，兩個 

    人的唯一共同點是在今日酒店工作，而張小玲在酒店工作後 

    ，在млф 年мн月ну日跟被告在一起後同居，而從同居的第一 

    天，被告就開始提供張小玲每日服用н-о 顆搖頭丸、н-о 包 

    咖啡包，直到事發當天ммл 年м 月н 日早上七點開始，被告 

    蔡富天以每兩個小時給張小玲м 顆搖頭丸，期間服用五顆， 

    後發生性行為，直到傍晚下午五點時，張小玲因為服用過量 

    含有ta! 的搖頭丸死亡。後來是被告前女友在晚間十點多到 

    場時，才發現張小玲已經死亡多時。 

    檢察官起訴被告蔡富天藥事法第уо條第н 項前段轉讓禁藥、 

    偽藥致死罪。 

    本案不爭執事實即檢察官起訴，被告不爭執，也承認的事實 

    。被告蔡富天曾經自費戒毒二次，被告與死者是同居男女朋 

    友，被告蔡富天知道a5a!、ta! 、aa! 的搖頭丸及一粒眠、 



    /a/ 的咖啡包是毒藥物，不能提供給他人使用。發生時序， 

    ну日到ол日時，蔡富天在他的租屋處提供н-о 顆搖頭丸，н 

    -о包咖啡包給張小玲服用。到м 月н 日，張小玲總共在мл小 

    時吃了р 顆搖頭丸，接著張小玲在當天傍晚死亡後，黃小慧 

    到晚上мл時才發現這件事情並報警。 

    就事後的採驗結果，張小玲是施用過量的ta! 及混和使用各 

    種讀藥物引發急性毒藥物死亡。在被告租屋處扣得搖頭丸、 

    毒咖啡包，搖頭丸含有ta! 、aa! 、a5a!成分，被告案發後 

    驗出的尿液、血液及死者的血液、胃中都驗出含有ta! 、a5 

    a!、a5! 成分。 

    爭執事項即檢察官與辯護人歧異之處。為被告蔡富天承認給 

    張小玲的是毒藥物，但否認藥事法第ун條第н 項前段的讓禁 

    藥、偽藥致死罪。請法官判斷兩件事情，一、張小玲是否因 

    為服用蔡富天提供的毒藥物死亡？二、被告蔡富天能不能想 

    像到張小玲服用他提供的毒藥物後死亡？請法官根據所有證 

    據資料判斷。如何判斷？張小玲是否服用蔡富天提供毒藥物 

    死亡？這個爭點法律上叫因果關係，這個因是蔡富天提供張 

    小玲搖頭丸、毒咖啡包的行為，發生的結果是張小玲死亡的 

    結果，這個因果是否有因果關係？留待法官判斷。如何判斷 

    這件事情，檢察官會請求傳喚法醫師，來作為鑑定證人，法 

    醫師的證詞，及張小玲血液中及被告住處藥物搖頭丸的毒藥 

    物成分可以判斷。蔡富天是否可以想像到張小玲服用他提供 

    的毒藥物而死亡，能不能想像到一件事涉及被告主觀心裡的 

    想法，一般人在相同情況下可不可以想像的到，如果用這個 

    觀點，請法官要留意如何判斷。被告蔡富天曾經自費戒毒兩 

    次，且都在醫院治療。蔡富天在張小玲服用過量搖頭丸後， 

    是如何對張小玲急救的？可能有人會有疑問，張小玲就沒有 

    錯嗎？但我們需不需要檢討被害人的過失，檢察官要跟法官 

    說明被害人有責任，不等於被告不用負責這件事情，例如酒 

    駕撞死違規機車騎士，因為機車騎士違規，酒駕者就不用負 

    責嗎？販賣毒品給吸毒者，賣毒的就不用負責嗎？提供搖頭 

    丸給他人的行為本來就是違法。 

    本件張小玲是酒店小姐，大學休學，在從事酒店工作及在休 

    學後的這段期間，她可能路走的不是很順遂，本身可能也有 

    吸毒習慣，不是那麼完美的人，她才нп歲，人生才剛開始， 

    她的際遇像走在人生的懸堐上，如果有人可以拉他一把，她 

    就可以回歸正途，張小玲遇到蔡富天，以為蔡富天是可以拉 

    他壹把的人，以為大мл歲的蔡富天比較有經驗，財力也比較 



    好，可以挽救他的生活。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異議： 

    檢察官已經在辯論，如果證據講完，這部分是否可以終止？ 

檢察官稱：修正說法。 

    但是張小玲的際遇沒有他想的這樣，張小玲遇到把她推下懸 

    堐的人，希望各位法官審酌證據做出公平合乎正義的判決。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律師起稱： 

    我們今天活生生的人，不是平面的，是立體的，我們的案件 

    也是立體的，檢察官只陳述他的角度是如何看這個案子，我 

    希望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這個案件。蔡富天本身是長期 

    吸食毒品的人沒有錯，因為他的家庭因素，慣用毒品來逃避 

    現實、發洩情緒的手段，在酒店工作遇到也有長期吸毒背景 

    的張小玲，他們認識、交往，在млф 年мн月ну日開始同居， 

    她們同居後就過著，晚上去酒店上班，白天在家裡休息或使 

    用毒品的麻痺自己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一直到ммл 年м 月н 

    日，那天早上蔡富天去西門町接整晚陪客人的張小玲，回家 

    後他們開始使用搖頭丸且為性行為，第一顆搖頭丸兩個小時 

    藥效退後，再使用第二顆，使用過程，不是蔡富天脅迫張小 

    玲，有時候是蔡富天拿給她，有時候藥效退了，就拿給另外 

    一個人，但吃到第五顆時，情況開始不對勁，張小玲開始牙 

    關緊咬、眼神渙散，開始顫抖，當時的蔡富天在藥效發作中 

    ，他第一個想法，看到他咬緊牙關，拿毛巾、牙膏讓張小玲 

    咬，避免咬到自己的舌頭，並給張小玲服用蜆精、牛奶，看 

    能不能催吐，因為這是蔡富天自己之前使用毒品不舒服，她 

    也是用這樣的的方式，來緩解不舒服，但張小玲在短時間內 

    就死亡了，張小玲的死亡是蔡富天沒有想到的事情，因為張 

    小玲也有長期吸毒的背景，不是第一次使用這些毒品，且張 

    小玲、蔡富天他們二人是在相同數量、相同用量、相同時間 

    一起服用的，如果蔡富天他本來就可以想像到會死亡，他自 

    己怎麼敢這樣施用這些毒品，我們現在討論的轉讓禁藥、偽 

    藥致死罪的致死，它的主觀意圖是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 

    ，並不是檢察官說的用想像的，這部分縱然主觀很難去判斷 

    ，但大家可以在接下來的證據調查，用其他客觀證據判斷， 

    到底蔡富天能不能注意到給這些毒品真得會造成張小玲的死 

    亡。就本件而言，因為張小玲吃的都是蔡富天放在家裡的毒 

    品，所以蔡富天並不爭執他有提供毒品給張小玲的犯罪行為 

    ，這個犯罪行為足以讓蔡富天承擔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他 



    並不是無罪的，這要先跟國民法官說明。轉讓禁藥、偽藥致 

    死罪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終到多少法律沒有講，你們要 

    判無期徒刑、死刑也是你們才量的範圍。 

檢察官廖彥鈞異議：國民法官不能判死刑無期徒刑。 

審判長諭知在審前說明，法律上法定刑的規定，法院必須受拘束 

，七年以上十五年為限。請辯護人修正。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稱：好。 

    ta! 這個名詞在審判中會不斷出現，它是一個毒物的名稱， 

    跟愷他命、安非他命、海洛因一樣，張小玲體內ta! 超標， 

    這個毒物的來源都是因為來自蔡富天提供的毒品嗎？在接下 

    來的審判過程，請各位國民法官注意，等下會出現張小玲的 

    鑑定報告，從鑑定報告可以看到，張小玲在與蔡富天同居之 

    前，已經有長期施用有ta! 這個毒品的過去。現場扣到的搖 

    頭丸有兩種，一種有ta! ，另外一種沒有，到底他們當天吃 

    的五顆搖頭丸，到底有幾顆是有ta! 的搖頭丸？還是另外一 

    種只有a5a!而沒有ta! 的搖頭丸呢？接下來會詰問法醫師、 

    問被告蔡富天，這樣的過程可以知道，蔡富天到底是先能不 

    能預見到這樣的毒品提供導致張小玲死亡。最後，要陳述的 

    是這個案件的本質，其實就是蔡富天、張小玲一起吸毒，他 

    們兩人都是逃避現實的可憐人，今天發生意外，是不是一定 

    要活下來的人為死去的人負責，在接下來審判程序，請法官 

    檢視證據，給蔡富天一個合理的審判。 

審判長問 

    關於本案爭點、證據能力及審理期日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 

    及方法之意見，是否如於庭前書狀交換、協商結果所述？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答 

    是。 

審判長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及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 

方法。 

壹、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 

一、本件不爭執之事項為： 

  一被告蔡富天曾因施用愷他命、搖頭丸、咖啡包、大麻等毒品 

    過量，而於民國млф 年ф 月至мл月間至新光醫院檢查腦部， 

    亦曾前往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自費戒毒н 次。 

  二被告與張小玲是男女朋友，兩人皆有長期施用毒品，張小玲 

    並於млф 年мн月ну日搬入被告位在臺北市國民區模擬路о 段 

    н 號н 樓D 室之租屋處同居。 

  三被告知道含有ta! 、a5a!、aa! 成分之搖頭丸（下簡稱搖頭 



    丸），及含有硝甲西泮（bƛƳŜǘŀȊŜǇŀƳ ，俗稱一粒眠）、 

    /a/ 成分之咖啡包（下稱咖啡包）都是毒害人體健康的禁藥 

    、偽藥及第二級、第三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免費提供給 

    他人。 

  四被告於млф 年мн月ну日到同年月ол日這段時間，在租屋處以 

    每日н 至о 顆搖頭丸、н 至о 包咖啡包的數量，免費提供給 

    張小玲施用。 

  五被告與張小玲於млф年мн月ом日共同出門上班。 

  六被告與張小玲於ммл 年м 月м 日上午在租屋處睡覺，同日傍 

    晚被告載張小玲去西門町與客人見面，該客人身分為警察。 

  七張小玲於ммл 年м 月н 日返回被告租屋處後，被告於當日上 

    午т 點左右開始，在該處以每隔н 小時吞服м 顆的頻率，與 

    張小玲一起施用搖頭丸助興、發生性行為，兩人當天各施用 

    р 顆搖頭丸。 

  八張小玲於ммл 年м 月н 日傍晚（即張小玲施用第р 顆搖頭丸 

    後），出現眼神渙散、牙關緊閉、發抖等身體不適症狀，隨 

    後出現抽搐、全身軟弱無力、失去意識等現象，被告見狀， 

    以毛巾、牙膏等物品讓張小玲咬住、或以灌食牛奶、蜆精試 

    圖催吐等方式處理。 

  九張小玲於ммл 年м 月н 日晚間，因過量使用ta! （血液中ta 

    !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以及混和使用a5a!、aa! 、硝甲 

    西泮、9ǳǘȅƭƻ ƴŜ 及b-9ǘƘȅƭǇŜƴǘȅƭƻƴŜό 即9ǇƘȅƭƻƴŜύ 多種 

    毒藥物，引發急性毒藥物中毒，進而中毒性休克死亡。 

  十張小玲死亡後，被告的前女友黃小慧恰好打電話與被告聯繫 

    ，黃小慧發覺有異，於ммл 年м 月н 日當日晚間мл時мл分左 

    右抵達被告上開租屋處查看，發覺被告在現場，又看到張小 

    玲赤裸趴臥在浴室內，黃小慧便通知救護人員到場，發現張 

    小玲已經死亡。 

  經警獲報到場，在被告租屋處扣案的偽藥、禁藥、毒品均為 

    被告所有： 

    Κ搖頭丸（橘色藥錠мм顆，檢出第二級毒品即禁藥ta! 、 

      aa! ，及第三級毒品即禁藥9ǇƘȅƭƻƴŜ成分） 

    Κ搖頭丸（粉紅色藥錠ф 顆，檢出第二級毒品即禁藥a5a!成 

      分） 

    Κ咖啡包【сл包，檢出第三級毒品即禁藥/a/ 、微量第三級 

      毒品即禁藥硝甲西泮成分（微量是純度未達м҈），驗前總 

      淨重мупΦоп公克，/a/ 純度約ф҈，推估驗前總純質淨重約 

      мсΦрф公克】 



    Κ咖啡包殘渣袋（м袋，檢出/a/成分） 

  被告於案發後採集之尿液、血液，結果驗出a5a!、a5! 、ta 

    ! 成分。 

  張小玲死亡後採集其血液、胃中之結果，檢出a5a!、a5! 、 

    ta!、aa!、9ǇƘȅƭƻƴŜ、9ǳǘȅƭƻƴŜ。 

  被告承認涉犯藥事法第уо條第м 項之轉讓禁藥、偽藥罪，且 

    不爭執其明知為禁藥、偽藥而轉讓之直接故意；亦承認涉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у 條第н 項、第о 項之轉讓第二級、第 

    三級毒品罪（此並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ф 條第о 項「混合 

    二種以上毒品」刑分加重規定之適用）。 

  扣案禁藥、偽藥（暨第二級、三級毒品）均屬被告所有，並 

    各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му條第м 項前段沒收銷燬之、刑 

    法第оу條第м 項規定沒收之。 

  倘若被告本案不構成轉讓禁藥致死，則就是否涉犯過失致死 

    罪嫌部分，被告並不爭執「其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與張小玲 

    死亡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倘若被告同時構成轉讓混和毒品罪（／轉讓禁藥罪）、過失 

    致死罪，被告不爭執此二罪為數罪併罰關係。 

二、本件爭點為： 

  一被告是否構成藥事法第уо條第н 項前段之轉讓禁藥、偽藥致 

    人於死罪？ 

    Κ被告轉讓禁、偽藥之基礎行為與張小玲死亡之加重結果間 

      ，有無相當因果關係？（亦即，ммл 年м 月н 日上午т 點 

      開始，被告與張小玲固係於相同時間、服用相同分量、相 

      同種類之搖頭丸，但被告所提供給張小玲之搖頭丸，是否 

      含有ta! 或aa! 成分？） 

    Κ被告對其基礎行為將導致死亡之加重結果，有無預見可能 

      性？（亦即，被告是否知悉張小玲在млф 年мн月ну日至 

      ммл 年м 月н 日間未充足休息、進食及已連續多天混合服 

      用a5a!、ta! 、aa! 、9ǳǘȅƭƻƴŜ、硝甲西泮、/a/ 等毒藥 

      物，身體來不及代謝，進而預見如繼續提供含有上開毒藥 

      物之搖頭丸及咖啡包給張小玲服用，可能引發多重藥物中 

      毒，進一步導致死亡之結果？） 

  二承上，若不構成轉讓禁藥、偽藥致死，被告是否另外構成刑 

    法第нтс條過失致死罪？   

    Κ被告基於提供禁藥、偽藥及毒品等危險前行為，對張小玲 

      是否負有保證人地位？ 

    Κ被告提供上開禁藥、偽藥後沒有即時送醫之不作為是否有 



      違反注意義務？ 

  三被告是否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мт條第н 項偵、審自白之 

    規定減輕其刑？ 

  四被告是否得依刑法第рф條規定減輕其刑？ 

  五是否適合給予被告緩刑或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貳、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一、書、物證調查與提出（如審理計劃書，編號/м-/му）。 

二、檢察官、辯護人交互詰問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辯護人主 

    詰問、檢察官反詰問，各ол分鐘，如有覆主詰問、覆反詰問 

    時間各мр分鐘。國民法官法庭補充詢問 

三、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本案犯罪事實及適用法律部分進行 

    辯論。 

四、檢察官有關科刑證據調查，合議庭就被告前科表調查。辯 

    護人有關科刑證據調查。 

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及量刑進行辯論。 

六、被告最後陳述。 

七、終局評議。 

八、宣示判決。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調查證據。 

檢察官羅儀珊起稱： 

    提示/м-/мр，並說明待證事項（如庭呈簡報檔所示），且於 

    調查完畢後立即提出於法院。 

審判長請辯護人開始調查證據。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起稱： 

    辯護人這邊沒有新的證據要提出，但就剛才檢察官書證的內 

    容表意見。同一份證據，檢察官沒有提到，辯護人想要請各 

    位法官注意，法醫鑑定報告，請各位注意，在鑑定報告裡面 

    第у 頁，當時的法醫除了驗死者血液、胃內容物外，還有驗 

    頭髮，從л 公分驗с 公分，法醫從л 公分驗到мΦр 公分，裡 

    面有ta! ，從мΦр 公分到о 公分也有驗到ta! ，о 公分到 

    пΦр 公分也有ta! ，пΦр 公分到с 公分也有驗到ta! ，法醫 

    最後的鑑定報告結論有說，頭髮生長的速度，每個月是м-мΦ 

    р 公分，頭髮裡面這麼長都有ta! ，代表死者死亡前п-с 個 

    月有使用上述毒藥物，死者在同居前已經有使用ta!藥物。 

檢察官聲請詰問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 

點呼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入庭。 

審判長問鑑定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等項 



鑑定證人答 

    曾柏元  年籍詳卷 

審判長問證人 

    與本案被告蔡富天有無刑事訴訟法第мул 條第м 項各款所列 

    之關係？（告以要旨） 

    一、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等。 

    二、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 

    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 

        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沒有。 

審判長諭知 

    依刑事訴訟法第мум條規定，證人如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自 

    己有同法第мул條第м項各款所列關係之人，受有刑事追訴或 

    處罰，得拒絕證言，證人是否瞭解？ 

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瞭解。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證人朗讀結文後具 

結，結文附卷。今依檢察官聲請曾柏元法醫師以鑑定證人身分進 

行交互詰問，請曾柏元法醫師就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必為公正 

誠實之鑑定及陳述。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對鑑定證人進行主詰問 

。 

檢察官李頲翰問 

    目前在何處工作？工作內容？學歷？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組，工作內容為死因解剖鑑定工 

    作。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檢察官李頲翰問 

    擔任法醫師之前，除了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外，需要通過什 

    麼考試？取得什麼資格？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有一份個人資料表可以提出。 

審判長問 

    有何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檢察官李頲翰稱：法醫師資歷請法官審酌。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有經過醫師檢核考試，還有病理專科醫師的考試，司法特 

    考法醫師考試，法醫專科醫師專科證書。 

檢察官李頲翰問 

    開始擔任法醫師後，是否每年有定期接受訓練、進修？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有，每年有法醫研究所有舉辦法醫科學研討會，我會參加。 

檢察官李頲翰問 

    擔任法醫師多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從民國фт年進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到今年有мп年。 

檢察官李頲翰問 

    這мп年來鑑定解剖件數？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到昨天為止共нофс件，平均壹年мтл件左右。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的解剖鑑定結果報告書，是否有被法院推翻結果的經驗？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個我不知道，我目前我的認知是還沒有。 

檢察官李頲翰問 

    本件張小玲解剖鑑定報告書是您製作的嗎？解剖是你到現場 

    ，報告書你也是你製作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檢察官李頲翰問 

    請敘述鑑定過程？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們是屬於二線支援單位，由地檢署相驗死者後，無法確認 

    死因，會通報我們請求支援做解剖鑑定死亡原因，本件到場 

    時，檢察官有說家人對死者近況不清楚，檢察官有要求要做 

    先前的狀況瞭解，我有做頭髮方面檢驗毒品，因為檢察官說 

    家人對於死者的近況不清楚，所以才會有做頭髮的檢驗毒品 

    。一般沒有特別提出，不會特別做頭髮部分。檢察官說可能 

    是使用毒藥物有關係，我們的重點解剖是在釐清身體內是否 

    有毒藥物存在，毒藥物濃度是否足以死亡，區分有無其他的 

    傷害或其他疾病是她的死亡原因，而不是說是毒藥物死亡。 

檢察官李頲翰問 



    在從事本件解剖的過程中，有什麼發現？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如報告書所述，外表顏面部分有微小傷害，要注意有沒有傷 

    害是會擔心是否有被強灌藥物，一般提示到有藥物，以法醫 

    的立場，要判別是自己吃的還是別人硬灌，我們會注意顏面 

    有沒有傷勢，那些傷勢輕微，跟一般看到被硬灌的不太像， 

    這部分有呈現在報告裡面。有無其他外傷足以致死，目前外 

    觀檢視及解剖內部檢查，沒有看到重大明顯足以致死外傷存 

    在，但兩邊的肺有比較水腫的情形，心臟比較擴張、肥大， 

    其他沒有明顯病變存在。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在解剖鑑定報告中，有提到甲是中毒休克、乙是急性毒藥 

    物中毒、丙是過量使用二級毒品ta! 並混和使用這些化學成 

    分物質，請解釋為什麼有甲、乙、丙死亡原因？關係為何？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鑑定報告的寫法，跟醫院開立死亡證明書的寫法相同，我們 

    是倒著過來看，丙的原因是引起乙的原因最後引起甲的原因 

    ，甲在我們來說就是直接致死原因。更該是說從丙開始解讀 

    ，有過量使用ta! 及後面那些毒藥物，引發急性毒藥物中毒 

    ，最後導致休克死亡。丙是導因，甲是直接死亡原因。 

檢察官李頲翰問 

    在解剖鑑定報告中，有出現化學名詞，是否可以解釋ta! 、 

    、taa!、aa!的關係？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aa! 算是最大的泛稱，主要包含taa!，跟化學式有關，taa! 

    是其中一種當吃到人體代謝後，會去掉一個甲基後，會形成 

    ta! 。當然也有人只吃ta! ，而不是吃aa! 代謝後產生ta! 

    。可以想成上層的位置是aa! ，裡面包含taa!，有可能нaa! 

    、оaa! ，經過代謝後會產生ta!。 

檢察官李頲翰問 

    aa! 中包含taa!，taa!代會後，產生ta! ，是否符合剛才您 

    說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就我所知的理解是這樣。 

檢察官李頲翰問 

    解剖鑑定報告卷內第мрр 頁，提到死者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 

    олс μƎκƳ[，超過平均致死濃度，文獻報告中有мо個人過量 

    ta! 急性死亡案件中及死後的平均濃度為мΦп ，濃度範圍為 



    лΦс-оΦп ，這段話是要表示死者血液中的濃度過高是她的致 

    死原因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檢察官李頲翰問 

    解剖鑑定報告書中提到，死者驗到a5a!、a5! 的含量為每毫 

    升лΦртс 、лΦлру ，跟死者致死有任何關係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解剖死者已經是呈現死亡狀態，死亡是一個我們已知的結果 

    ，我們從解剖採得的死者體液驗出藥毒物濃度是這樣，我們 

    會去查這樣的濃度是否在以前的報告裡面已經達到致死的報 

    告，如果有達到，我在報告裡面，我會寫根據查到的資料， 

    有人有報告過這樣的濃度足以致死，所以我會列在過量。但 

    如果我查到的人家沒有提到說這個濃度是致死濃度，但還是 

    出現，我們不知道範圍濃度致死濃度會更大，但在解剖所取 

    得的體液送檢後，確實是有驗到這個毒品，這個濃度，我們 

    還是會列出，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在裡面會有什麼樣的交互作 

    用，是否因為這些東西一起共同導致最後死亡的結果，所以 

    我會把這些全部列在上面的原因是這樣。 

檢察官李頲翰問 

    依鑑定報告，對ta! 的記載，死者的血液中，光ta! 的濃度 

    就足以致死？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她的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確實非常高，比我查到 

    的文獻致死濃度範圍，若單獨這個毒品，應該也足以致死。 

檢察官李頲翰問 

    死者血液中含有過量ta!，就是死者致死的原因？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她的主要原因。 

檢察官李頲翰問 

    鑑定報告書（第мрт 頁）中的急性毒藥物中毒，急性是什麼 

    意思？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書上寫吃入藥物нп小時內導致死亡結果，都是列在急性藥物 

    中毒範疇之內。 

檢察官李頲翰問 

    您判斷這件急性藥物中毒的依據？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一、解剖結果濃度高於一般致死濃度。 

    二、參閱案情摘要，上面有講到м 月н 日早上她還有回去， 

    м 

        月н 日晚上被發現已經往生，所以這個時限在нп小時一 

        天之內，所以認為是急性中毒案件。 

檢察官李頲翰問 

    急性藥物中毒的急性是нп小時內服用毒藥物讓她中毒死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就我個人理解是可以這樣寫。 

檢察官李頲翰問 

    死者張小玲的頭髮有做採驗，驗出п-с 個月間有使用毒藥物 

    ，其中包含ta! ，請問п-с 個月內使用過ta! 這件事情，與 

    本件死亡原因有無關係？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只能說，她頭髮有驗出，表示她曾經有施用過，至於藥物 

    是否會累積，藥物也會代謝掉，是否會有累積，累積在頭髮 

    裡面我們有檢出，不一定代表她有一定是那麼長久之前的藥 

    物造成影響導致最終死亡的結果，一般我們解讀跟死亡有關 

    ，是以血液中的藥物濃度來解讀比較好，這是隨著血液循環 

    帶到全身去影響的。用頭髮解讀，我只能說是跟長期施用有 

    關，跟死亡是否有影響，這無法回答。 

檢察官李頲翰問 

    吞食一顆含有ta!成分搖頭丸後，在身體作用、代謝順序？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理論上，吃進去到胃，由胃腸道吸收，經過肝臟之後，之後 

    到心臟分佈到全身的血液，會進到頭髮，血液循環到頭髮毛 

    囊，吸收之後，頭髮長出去沈澱在毛髮裡面。 

檢察官李頲翰問 

    進到血液後，有部分到毛髮，其他代謝方式為何？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藥物代謝主要透過兩種，肝臟、腎臟。肝臟代謝由膽汁從糞 

    便排出，由腎臟代謝由尿排出。 

檢察官李頲翰問 

    ta! 在身體裡面發生的作用時間點，是在血液的時間？還是 

    在哪個時間？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一般認為是在血液中造成影響，對末端器官造成影響。 

檢察官李頲翰問 



    如果ta!在頭髮驗到，在頭髮時，已經對人的身體沒有影響 

    ？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只能解讀，他在頭髮裡面，代表藥物經過血液循環到毛囊 

    ，是否有影響，是要看有沒有跑到目標器官。兩邊能不能劃 

    上等號，這個不應由我過度解讀。 

檢察官李頲翰問 

    在解剖時，死者胃裡面有什麼成分？她的進食狀況？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打開胃部，看到灰褐色液體五毫升，沒有看到食物存在，我 

    的解讀認為五毫升的液體是消化液體，沒有看到固體的食物 

    。 

檢察官李頲翰問 

    一般人有沒有吃東西，會不會影響ta!在他體內發生作用？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對於藥物的話，理論上要問毒物化學專家比較清楚。就常規 

    來講，我個人意見，有吃食物，胃部有食物要消化吸收，可 

    能吸收的時間比較緩慢，如果沒有食物，胃的吸收，要看胃 

    能不能吸收，理論上胃部只能吸收酒精跟部分藥物，如果要 

    吸收大部分在小腸去吸收。 

檢察官李頲翰問 

    在解剖報告書，死者為女性、身長мрм 公分，體型略瘦，營 

    養中等，這是當時解剖前測量、目視的結果？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檢察官李頲翰問 

    依據國健署的資料，如果是正常的мрм 公分女性體重約пнΦн 

    -рпΦс 公斤之間，你有辦法推測死者的體重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沒有辦法，只能說她的體型比較瘦，.aL 換算回來可能在 

    муΦр-нп 之間，是屬於偏瘦，是否有過輕，無法肉眼判斷， 

    因為沒有測量體重。 

檢察官李頲翰問 

    如果他мрм 公分，.aLмуΦр ，她是пнΦн公斤，她大概是在 

    пнΦн公斤上下嗎？是比пнΦн公斤還要瘦？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偏瘦那邊。這個沒有辦法回答。 

檢察官李頲翰問 



    以她這樣的體型跟被告тн公斤，兩人體重的差距，是否會影 

    響ta! 在體內的作用？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要問毒物化學專家。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不認為體重的差距會影響毒品在身體的反應？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個我真得不知道。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在解剖的時候，有發現死者遺體有嘔吐的跡象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解剖時，遺體已經經過清理，除了我這邊發現外，要看相驗 

    報告，檢察官有沒有說臉部有嘔吐物。我解剖時臉部是乾淨 

    的，嘴巴裡面沒有嘔吐物，解剖時，剪開上呼吸道、氣管、 

    支氣管等等及肺部所做得切片顯微鏡觀察，目前沒有看到有 

    食物嗆到的狀況。 

檢察官李頲翰問 

    被告在遺體死亡的前後，可能有用牛奶、蜆精去灌食，但你 

    剛才提到解剖時死者胃中只有р// 灰褐色液體，這有可能這 

    樣發生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辦法解釋她的狀況。我只能說我打開胃，裡面是灰褐 

    色液體，看起來不太像牛奶，他灌下去有沒有灌到胃裡面， 

    有沒有吐出來或許都有可能，我沒有看到，我不能推論。， 

檢察官李頲翰問 

    灌進去不在胃會在哪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不在胃就是到氣管，但我在氣管理面沒有看到食物的證據， 

    我沒有看到，我不敢做任何推論。 

檢察官李頲翰問 

    會不會在胃以下的地方？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如果時間夠長，確實可以吸收掉排空。 

檢察官李頲翰問 

    經過胃，到小腸？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前提是灌入時，死者要存活的狀態。 

檢察官李頲翰問 



    如果在這樣狀態下，經過胃到小腸吸收，這樣的時間需要多 

    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一般來講，胃要看食物的含油性，大概п-с 小時排空，若純 

    粹液體，可能排空時間更短。 

檢察官李頲翰問 

    若前提事實為真，死者有被灌食液體，也有進入到胃，也吸 

    收了，因為你沒有檢查到，是否代表死者喝了一段時間才死 

    亡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若前提為真，有這個可能性。 

檢察官李頲翰問 

    依你的經驗，近年來，在解剖因ta! 、taa!死亡案件，是否 

    逐年提升？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所裡出的年報，目前最新的是млф 年報，往回查三年，從мл 

    т 

    年ta! 大概мр件左右檢出，млу 年ол幾件，млф 年фл幾件檢 

    出。確實是有逐年增加檢出率。 

檢察官李頲翰問 

    為什麼ta!、taa!這樣的毒品致死率比較高？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根據我們以前毒化老師講過，ta! 、taa!的毒性比較強，但 

    作用時間比較慢，所以當他習慣使用搖頭丸或其他的東西， 

    或傳統的毒品時，ta! 、taa!吃下去沒有感覺，會追加使用 

    ，追加使用就會讓身體裡面濃度過量。因為毒性比較強，會 

    超過致死濃度，有這樣危險的情形。 

檢察官李頲翰問 

    這些搖頭丸這些毒品，成分劑量不同，所以同樣吃一、兩顆 

    效果不一樣？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每個人感受程度不同，或許有這樣的可能。 

檢察官李頲翰問 

    就我們現場的照片可以看到，死者在遺體上有塞牙膏，你知 

    道為什麼死者口中被塞牙膏？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知道，解剖時沒有看到。 

檢察官李頲翰問 



    為何被告要用牛奶、蜆精灌食？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知道，要問被告。 

檢察官李頲翰問 

    以你專業，已經有人開始服用搖頭丸，藥效發作時，要如何 

    正確急救？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理論上，如果手邊沒有急救器材或沒有醫學處理背景，我想 

    一般應該會送醫治療，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會比較妥適，自行 

    處理我不知道被告有無受過相關訓練。 

檢察官李頲翰問 

    依你的看法牛奶、蜆精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很難回答。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做的解剖鑑定報告書中，上面表示如果沒有充分證據支持 

    死者有被他人強制施用毒品藥物或有自殺意圖，研判死亡方 

    式可能為意外，最後死亡方式應視後續司法調查完成後確認 

    ，為何提到意外？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法醫學或醫學上死亡方式只有五種，他殺、意外、自殺、自 

    然死、未確認。有無被強制使用毒品，我們歸類在他為的情 

    形，有自殺意圖就是自殺，如果沒有這兩個意圖，因為他不 

    是自然死亡，剩下合理選擇方式是意外。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的意思是你排除他殺、自殺？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如果沒有充分證據支持的話，比較合理的選擇方式就是意外 

   。 

檢察官李頲翰問 

    意外可以表示提供毒品給死者的人沒有辦法想像死者會因為 

    這樣死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法醫學上的意外，跟我們中文的意外，感覺意料之外，是同 

    意思。法醫學上意外，應該是指因為傷害或中毒致死，沒有 

    或少有證據來支持是有意圖讓他死。這是我們法醫學上對於 

    意外的定義，剛才檢察官講的可能比較像意料之外。 

檢察官李頲翰問 



    在檢驗屍體時，並沒有去判斷被告當時有無任何意圖，或有 

    無想像的到？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無法從遺體上看到，一般法醫不會做這樣的判斷。 

檢察官李頲翰問 

    服用含有ta! 、taa!的搖頭丸是否一件對死亡造成高風險的 

    事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可能涉及你使用量的問題，使用量多的話，當然就是對生命 

    比較高的風險性。 

檢察官李頲翰問 

    這個問題修正成大量服用ta! 、taa!的搖頭丸，對死亡造成 

    很大的風險？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異議：問題不明確，什麼是大量。 

檢察官李頲翰稱：問題明確，大量是證人說的。 

審判長諭知 

    證人剛才作證確實有講到，異議駁回。 

檢察官李頲翰問 

    剛才你說服用大量含有ta! 、taa!對死亡造成很高的風險， 

    這句話是否你的意思？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主要是因為她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這樣個高濃 

    度，我會認為他使用大量ta! 。 

檢察官李頲翰起稱：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諭請辯護人對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進行反詰問。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鑑定報告第мл頁，剛才檢察官在出證時說血液中ta! 濃度為 

    уΦолс μƎκƳ[超過最低致死劑量мп倍，這個算法是從哪裡算 

    出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不是我算的。我只有列我查到書的資料是平均致死濃度是 

    мΦп ，範圍是лΦс-оΦп 。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這裡有提到每毫升лΦс 微克，有案例這個濃度就死亡了，請 

    問是不是血液中達到лΦс 微克，就一定會有死亡的結果？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不一定，要整體來看。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鑑定報告的第мо頁，有提到混和使用其他毒品，包括a5a!、 

    、taa!、一粒眠跟其他新興濫用物質，如果單獨混用ta! 以 

    外物質，是否會產生死亡結果？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無法推論。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ta!、a5a!、taa!是否為搖頭丸的常見物質？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使用過，我不清楚，那三個都是二級毒品。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假如死者生前服用搖頭丸，體內是否有可能會驗出ta! 、 

    taa!、a5a!？ 

檢察官李頲翰異議：法醫師剛才有說不知道搖頭丸的成分，問題 

不明確。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稱：修正問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可以說明搖頭丸大部分有哪些成分？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一般搖頭丸是a5a!，ta! 、taa!是後來做得，是否也叫搖頭 

    丸，我記得法務部網站好像是叫超級搖頭丸。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是否知道超級搖頭丸，超級的意思？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不知道。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超級的意思是指ta!更為致命的意思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知道，但它的毒性比較大，但藥效發作時間比較慢。是 

    否因為這樣而叫超級，這個我不清楚。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若從藥丸外觀上，是否可以判斷裡面內容是ta! 、taa!或 

    a5a!？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應該是沒有辦法，做藥物要加什麼色素都可以。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單純看藥丸是看不出來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個人是沒有辦法，我不知其他人可不可以。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吃了含有ta! 的搖頭丸跟含有a5a!的藥丸，施用者的反應， 

    在外顯的特徵上有無不同？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清楚，要詢問臨床醫學專家。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以死者血液中濃度，在案發當天，照鑑定報告寫傍晚т 時左 

    右出現全身抽搐的狀況，如果當下立刻送死者去醫院，可以 

    被救治的機率多高？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辦法回答，我們的準則是有送去醫院急救，或許有挽 

    救的可能，如果沒有送去，恐怕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請問法醫研究所，是否有曾經向法院表示意見說ta! 、taa! 

    這些毒品在人體內需要的代謝時間大概多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個人不知道，但我同事有無回答過，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這是一個法院判決，請看法醫研究所在млу 年о 月у 日有跟 

    法院函復，法院判決記載法醫研究所的意見，你是否認同？ 

    服用ta! ，нп小時內會有百分之八十隨尿液代謝出體外，百 

    分之二十殘留在體內逐漸衰退（提示並告以要旨）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看那個是毒物化學組專家回答的，我對這個沒有意見。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上開函復內容跟你的經驗、解剖結果沒有矛盾？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只能說我們還是尊重毒物化學專家的意見，毒物化學不是 

    我的專門，如果他們這樣回答，我尊重他們的意見。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死者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在醫學上、法醫學或 

    科學上有無方法可以確認上述濃度是在什麼時候進入死者體 

    內？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不太清楚問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死者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с μƎκƳ[，在科學上、法醫學上 

    ，有無可以推論判斷，是在死者生前多久進入體內？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我不知道，但印象中查半衰期也沒相關數據，目前我沒辦 

    法推論。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鑑定結果中，b-9ǘƘȅƭǇŜƴǘȅƭƻƴŜ、9ǳǘȅƭƻƴŜ 是同種化學物 

    質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不同種。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提示/мл 三份毒品鑑定書並告以要旨）死者胃中、血液中 

    驗出的9ǳǘȅƭƻƴŜ成分是這三份鑑定書的哪種毒品驗出來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看到有9ǳǘȅƭƻƴŜ的檢出報告。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這三份鑑定書裡面毒品都沒有死者身體檢出的9ǳǘȅƭƻƴŜ？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目前沒有看到。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相對於自殺，意外能不能理解說死者他沒有想要用施用毒品 

    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可能在法醫學上的意外，跟法律上的意外，或許有落差，我 

    剛才已經報告過，在法醫學的意外，就是傷害或中毒致死， 

    沒有或少有意圖要讓他死掉。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我們這裡有一個死因是自殺，是死者本人有想要讓自己死掉 

    ，這樣理解對不對？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應該是可以這樣理解。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死者體內的ta! 濃度非常高，уΦолс μƎκƳ[，這樣ta! 濃度 

    不能判斷死者有自殺的意圖？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無法從濃度判斷心理狀態活動。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現在所知醫學、科學有做任何研究，知道一般人要施用多少 

    數量、種類的搖頭丸，才會在體內造成跟本案死者一樣高的 

    濃度？ 



檢察官李頲翰異議：剛才法醫師說搖頭丸是a5a!，本案是ta! ， 

問題跟本案無關。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稱：我的問題是有沒有這樣個科學實驗或數據 

。 

審判長諭知 

    請辯護人修正問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在科學、醫學上有無針對搖頭丸的做實驗，進入人體後，在 

    血液中的濃度會呈現怎樣的數值？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個人不知道，我也沒有查過，可以問毒物化學專家有無相 

    關文獻報告。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依據你的經驗，有無看過這樣的實驗？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本人是沒有看過類似實驗。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就你個人的專業、知識經驗，是否可以用死者血液中ta! 濃 

    度為уΦолсμƎκƳ[，去回推死前吃了什麼毒品？多少毒品？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要看毒物化學專家能否回算，以我的立場而言，因為人體 

    的狀況不一樣，要回推很困難。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你個人有辦法僅憑觀察某個人，看著我吃下幾顆搖頭丸，判 

    斷我體內血液ta! 濃度？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辦法。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如果我跟你一整天在同一個房間內，你有辦法看我在мл-мн 

    小時內吃下五顆搖頭丸，去判斷我體內的血液濃度？ 

檢察官李頲翰異議：假設性問題跟，跟證人無關。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稱：這是前一個問題的具體舉例。 

審判長諭知 

    異議有理由，請更換問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剛才鑑定人回答沒有辦法從某個人吸食毒品的數量、種類去 

    判斷血液中ta! 濃度，如果把某人換成是我，你有辦法嗎？ 

檢察官李頲翰異議：重複問題，跟上個問題一樣。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建立前提。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稱：我們是反詰問，我只是把剛才的問題具體 

化為我，這個問題有這麼難回答嗎？ 

審判長諭知 

    合議庭認為這個問題跟本案待證事實關聯性不高，請辯護人 

    更換問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你是否知道在死者跟被告同居的住處有扣到毒品？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那時候的報告過來時，摘要是有寫到房間內有毒品，到解剖 

    現場，當時承辦檢察官有跟我講這件案子跟毒品有關，所以 

    後來除了常規的毒化物檢查外，才會去檢查頭髮。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你知道毒品是何人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從鑑定書裡面記載的資料，你是否知道毒品的數量？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沒有寫數量。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是否有寫成分？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提到房間內有毒品，含a5a!巧克力包、搖頭丸、愷他命。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依照送鑑定的資料及你專業意見，你是否能判斷死者是使用 

    什麼種類？多少數量毒品？造成體內血液中ta! 濃度為уΦол 

    с μƎκƳ[，超過平均血液致死濃度這樣狀況？ 

檢察官李頲翰異議：剛才證人已經回答他沒有辦法回答事後推論 

。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請檢察官不要幫證人回答問題。 

審判長諭知 

    異議駁回，辯護人請繼續。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依照你得到送鑑定資料及你的判斷，你有辦法可以告訴我們 

    ，死者是因為施用什麼種類？多少數量毒品？才會讓他體內 

    血液中ta! 濃度高達уΦолс μƎκƳ[？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在解剖當下是沒辦法知道，他是否有使用毒品或使用哪些種 

    類的毒品，要看到毒物化學報告後，我才知道。種類、數量 

    對我而言，在解剖當下是不知道的，解剖完，在毒物化學報 

    告出來之後，我才會知道。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問 

    照你剛才回答，你沒有辦法去判斷，死者體內血液中檢驗出 

    來的ta! 是或不是來自於兩人同居處發現的毒品？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只知道我解剖的結果有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已經超過 

    遺體的範圍，不是法醫可以知道的。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起稱：反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主詰問。 

檢察官李頲翰問 

    鑑定報告中提到，文獻報告中有мо個年輕人，ta! 血液濃度 

    мΦп ，範圍是лΦс-оΦп ，這是什麼意思？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蒐集已經死亡的案件，體中檢出ta! 的數據分佈在лΦс-оΦп 

    的範圍內，所以平均濃度是мΦп。 

檢察官李頲翰問 

    這些死亡案例中，最低的是лΦс，最高的оΦп？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檢察官李頲翰問 

    本案血液濃度是多少？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уΦолс。 

檢察官李頲翰問 

    平均值是這мо個人的平均值計算？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異議：請檢方播放投影片時，不要一直出現穿 

插死者的照片。 

審判長諭知 

    這些證據剛才大家都有看過，請檢察官繼續。 

檢察官李頲翰問 

    剛才你有提到你在做解剖時，你還不知道死者體內毒品的成 

    分？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 

檢察官李頲翰問 

    現場扣案毒品鑑定工作是何人做？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應該不是送法醫研究所。現場扣案的毒品，剛才看報告，是 

    刑事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部航醫所做得。 

檢察官李頲翰問 

    扣案物的毒品成分鑑定，你是否有參與？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沒有。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知道是怎麼鑑定嗎？是每個驗？還是抽樣驗？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我不清楚，要問檢驗單位。 

檢察官李頲翰問 

    9ǳǘȅƭƻƴŜ在檢驗上要如何做？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不是我的專業，這要問毒物化學專家，他們會比較清楚， 

    每個鑑定機關的檢驗方式可能有不一樣。 

檢察官李頲翰問 

    鑑定報告中死亡方式有可能為意外，請敘述法醫學上意外的 

    定義？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傷害或中毒致死而且沒有或少有證據來支持說有意圖使他死 

    亡。 

檢察官李頲翰問 

    意圖是誰的？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施加傷害或中毒的主體。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的意思是打他的人跟提供毒品給他毒品的人？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應該是。這個我要怎麼講。 

檢察官李頲翰問 

    鑑定報告說，但最終死亡方式是以司法調查為準？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收到的資料是到我做出鑑定報告為止，後續現場毒藥物做 

    鑑定，我就不知道，後續陸續有更多資料回到檢察官手上， 



    我必須要加上這句話，或許後面有更新的資料進來，如果沒 

    有提供給我，我不會知道，我加上這句話，我參考的資料就 

    是我出報告的時間為止，我收到的資料。 

檢察官李頲翰問 

    你做這份報告時，是否有收到現場毒品扣案物的成分？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印象中我沒有看過。 

檢察官李頲翰問 

    現場扣案物毒品採證是你要做的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有鑑識人員做，法醫負責遺體上鑑定死因工作。 

檢察官李頲翰起稱：覆主詰問完畢。 

審判長請辯護人對鑑定證人行覆反詰問。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稱：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交互詰問進行完畢。 

審判長諭知暫休庭，待мп：лл續行審理。 

合議庭入庭。（мп：лл） 

點呼鑑定證人入席。 

審判長諭知具結效力仍在，以下繼續由國民法官訊問鑑定證人曾 

柏元法醫師。 

о 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о號國民法官問 

    相驗屍體證明書中提到張小玲是因為過量使用ta! 、引發急 

    性毒藥物中毒，進而中毒性休克死亡，你也有提到急性中毒 

    是нп小時之內，是否可以解讀張小玲是因為м月н日服用大量 

    含有ta!的毒物導致死亡，這樣對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就我個人認知識這樣。 

о號國民法官問 

    如果當天沒有大量服用含有ta!毒物，基本上應該不會死亡 

    ？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除了服用ta!外，還有其他，應該是這些東西總共加起來造 

    成她的死亡，單獨吃ta!，她血中濃度足以致死，但還有加 

    上其他的藥物毒物存在。 

о號國民法官問 

    你的意思是，還要加上其他的毒物？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因為事實就是她血液中驗出這麼多東西，而不是單純只有 

     驗出ta!。 

о號國民法官問 

    你於之前於詰問中提到只有ta!超標，但剛才解釋意思，除 

    了ta!外，還有加上其他的才導致她的死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因為血液中驗出來就是這麼多，無法割裂單獨看，就是驗出 

    這麼多。 

о號國民法官問 

    若去除ta!，會造成她的死亡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變成假設性的問題，她的事實就是這麼多種，沒有去除掉 

    ta!的問題。 

о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н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н號國民法官問 

    在相關證物上有看到，死者下方嘴唇有不自然的大片瘀傷， 

    請說明收到屍體時的狀況？及嘴唇下方瘀青的原因？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看到的是鼻樑上有一個小擦傷，上下嘴唇有瘀傷，是下嘴唇 

    比較明顯一點，舌尖肌肉切開有局部出血，另外右邊臉頰有 

    一個帶狀的小出血。因為當時是跟我說是趴在浴室裡面，叩 

    在臉盆，我想是臉盆的邊緣壓到而造成鼻子擦傷、嘴唇瘀腫 

    、舌尖上出血、臉頰帶狀出血。我早上說如果懷疑是被硬塞 

    ，會看上下唇繫帶有無撕裂傷，嘴巴深處硬顎有無受傷，但 

    解剖時沒有看到軟硬顎有出血，上下唇繫帶有出血。所以才 

    會說，以她的傷勢，個人認為不是硬塞東西進去的感覺。 

н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р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р號國民法官問 

    針對解剖時，屍體外表有無看到其他部位有針孔？解剖病理 

    學上，是否有長期藥物中毒造成身體上器官損害？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在屍體外表上沒有明顯針孔證據，後來看卷宗，急救人員到 

    場就判斷她死亡，所以沒有送醫，身上沒有醫療造成的針孔 



    ，也沒有明顯自行造成的針孔。 

    我有去查過相關書籍，長期使用造成的病理學上的變化，目 

    前的書都是非專一性，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根據我的解剖 

    採檢組織臟器切片去看，也沒有發現明顯重大的病變存在， 

    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死後的器官變化，沒有明顯肝臟、肺臟變 

    化。 

р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с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с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在死亡時，血液中的血液ta!濃度為уΦолсμƎκƳ[，м月н 

    日死者返回住處時是走進去的，就學理上的理解，當時的濃 

    度有高達уΦолс嗎？還是之後發生的事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уΦолс是往生後採血的濃度，我解剖距離她死亡是距離四天 

    ，被發現死亡後四天我解剖的，是解剖時的血液濃度。往生 

    當天時的血液濃度，我沒有辦法回答你，有可能會更高，也 

    可能沒有，可能是之後才使用毒品的，我沒辦法回答問題。 

с號國民法官問 

    死後這個濃度會固定還是會隨著時間往下降？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理論上，活著的時候，才會經過肝臟、腎臟有代謝。往生後 

    ，停止代謝，但有可能遭受細菌的分解、降解，或是受到一 

    些重新再分佈影響，但理論上不至於差太大。 

с號國民法官問 

    過去的死亡案件裡面平均是мΦп，如果是當時濃度比уΦос還 

    高，是否可以單獨走進房內？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不知道，但理論上уΦос真得蠻高的，在這樣的濃度下，是 

    否還有正常行為能力，要詢問其他專家。 

с號國民法官問 

    在死者過去п-с 個月在毛髮有查到ta! 殘存，這個藥物是在 

    血中才會有休克效果，毛髮中的殘存，依你的學理經驗，她 

    在過去п-с個月有幾次的血液濃度有高達уΦолс？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頭髮只能定性有這個藥或沒有這個藥，只能定性，我有問過 

    毒物化學組專家，無法定量。只能說那段時間有使用，但使 

    用量無法從報告裡面看出來。 



с號國民法官問 

    請問當濃度是уΦолс時，人是否可以像一般人正常生活？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с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備位м 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 

元醫師。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關於毒物ta!進入體內後，到底是在нп小時內可以完全排出 

    嗎？還是會在血液內有殘留？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以剛才辯方律師提出的所裡毒物化學家的函復內容，大概百 

    分之ул會在尿液中排出，百分之нл會殘存在體內，隨著時間 

    過去會慢慢愈來愈低。是否會нп小時內完全排出，如果照我 

    們所裡的毒物化學專家函覆內容，應該是不會，應該會有百 

    分之二十殘存，隨著時間慢慢降下來。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百分之二十，要多久可以排除？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沒有辦法回答。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身形大小、女性、男性、身高、體重會影響毒品排出的速度 

    ？或導致死亡的多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們知道的酒精會跟身體大小的含水量有關係，因為酒精分 

    佈是按照身體含水量分佈。但死者身體裡面的ta!、taa!、 

    a5a!毒品是否可以真酒精一樣，我就不曉得。身材是否有影 

    響，在個人的感覺上，好像有影響，但我沒有真正的證據， 

    所以我必須回答我不知道。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關於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肺水腫、心臟肥大，這跟死者施用 

    毒品有關係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剛才有跟р號國民法官報告過，沒有看到明顯的變化，查過 

    相關文獻，都是提到非專一性，確實裡面有提到，有可能會 

    對心臟造成損傷，有可能擴張，裡面提到的心室擴張，但死 

    後變化也會心室擴張，用顯微鏡看是心肌是纖維化增加多一 

    點，屬於非專一性變化，到底跟藥物有無關係，目前沒辦法 



    回答，我只能說或許有關，也可能沒有關係。所謂非專一性 

    關係就是說不一定是藥物引起的，隨著個人本身就有這種變 

    化。另外，肺臟部分，使用這些毒品也會引起肺水腫的情形 

    ，這就是為什麼在病理報告上很難可以直接診斷出有使用毒 

    品，是有困難的，因為不是特別專一性。 

備位м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審判長問國民法官 

    還有無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問題要訊問鑑定證人？ 

國民法官均答 

    無。 

審判長問 

    依你當初解剖的經驗，有無辦法判斷死者的身體狀態，除了 

    肺水腫、心臟肥大外，有無其他身體狀態或疾病讓她身體代 

    謝率跟一般人不同？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目前沒有辦法判斷，如果以不知道這件解剖死者之前是什麼 

    狀況下做這件解剖，解剖完當下的感覺，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沒有重大發現的解剖，就是一些類似死後變化，沒有特別專 

    一性的變化，沒有可以很明確的跟檢察官報告死因，這種解 

    剖完後就會說要做毒化或病理檢驗，來去確認她的死亡原因 

    ，要參考環境調查的證據。 

審判長問 

    依照你的經驗，因死者有施用毒品的歷史，身體內殘留的量 

    ，是否已經在死前累積到一個程度導致致命，有無辦法判斷 

    ？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目前沒有辦法判斷。 

陪席法官徵得審判長同意後訊問鑑定證人。 

陪席法官問 

    在鑑定報告中提到死亡原因，有急性毒藥物中毒，換言之就 

    是有慢性毒藥物中毒，急性、慢性的判斷？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急性要配合環境，那時候整個狀況，他的變化，看起來沒有 

    什麼變化，就是像死後變化的情況，所以我們會寫急性。慢 

    性，一旦達到慢性，通常有一些變化。例如：急性酒精中毒 

    ，可能只有驗出血中酒精濃度過高。慢性酒精中毒，就會看 

    到有肝臟受損、肝硬化、脂肪肝的變化，我們就會打慢性酒 

    精中毒，但有可能死亡當下酒精濃度不高。但有臟器變化， 



    我們就會打慢性酒精中毒。ta!、taa!目前是沒有明顯學理 

    報告說慢性會有什麼樣病理變化，目前沒有查到相關的，如 

    果要寫達到慢性ta!中毒，目前病理界會有困難。 

陪席法官問 

    當時你在做鑑定報告時，急性中毒，主要原因是外在環境因 

    素，判斷有服用過量ta!而產生的急性藥物中毒？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參考外在環境調查及整體的檢驗結果，一起做的綜合研判。 

陪席法官問 

    如果一個人長期施用毒品，戒毒後，一出來後馬上去施用相 

    同的量，很容易暴斃，是否一個人在長期施用毒品時，對毒 

    品的耐受度會漸漸提升？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有這個可能，但能夠提升到多少，但就我理解уΦолс已經 

    遠超出一般能夠承受的程度，文獻報導лΦс-о多都會有人死 

    亡，уΦолс已經是相當高，就算再怎麼樣的耐受，但уΦолс這 

    樣的血中濃度，以我個人的解讀是無法耐受這樣的藥物濃度 

陪席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受命法官徵得審判長同意後訊問鑑定證人。 

受命法官問 

    ta!、taa!是毒性較強，但作用較慢，請問a5a!的毒性作用 

    ？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比較對象就是a5a!做比較，ta!說起效慢、毒性強，就是跟 

    a5a!做比較。 

受命法官問 

    鑑定報告裡面，血液中的a5a!濃度是лΦртс，法醫寫到一般 

    лΦс -оΦт就有人會死掉，這個濃度是否也蠻高？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其實也蠻高，只是說因為文獻上就是有寫到лΦр多，我就不 

    能寫說已經過量，其實量是蠻接近的，但是否會死亡，因為 

    沒有文獻支持，所以我也不敢寫過量。但確實是很靠近了， 

    也許過幾年，是否有人會報導比這個低的計量就往生，也許 

    中毒範圍就會擴大。 

受命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о 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о 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身上毒品驗出很多種，有兩個第三級毒品，在現場查扣 

    毒品中不含的成分，9ǳǘȅƭƻƴŜ、b-ψψ，如果死者身上扣掉這 

    兩種毒品，以你經驗來看，因為ta!過高，還有a5a!等成份 

    的死亡率有多高？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單獨的ta!濃度已經夠高，只是因為體內有這麼多種藥物， 

    我必須要列入死因，但扣掉那兩種有無影響，個人覺得沒有 

    影響，但因為ta!濃度已經夠高。 

о號國民法官問 

   是否單ta!濃度就是否足以導致死亡？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是足以導致死亡。 

о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с 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元醫 

師。 

с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是長期服用毒品，毒品會代謝，請問在過去п-с 個月身 

    體內，曾經達到уΦолс 或更高，日常生活會受到什麼影響？ 

    身體狀況受到什麼狀況？是否要接受醫療才能恢復正常？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這超出我能回答的範圍之外。之前她是否有使用ta!到уΦолс 

    ，這個已經無法確認。以我的觀點，уΦолс已經很高，有可 

    能無法日常正常行為出來。 

с號國民法官問 

    心因性休克在уΦолс會出現嗎？還是心血管是正常的，不用 

    醫療協助？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心血管冠狀動脈沒有明顯硬化、狹窄的情形。心室中格мΦт 

    ，比正常мΦр 厚一點點，如果她有做檢查才能比較有辦法回 

    答，有些高血壓的人心室就比較厚，有可能會有影響，也有 

    可能沒有影響，目前我看到的，就是不是很厚，мΦт只比正 

    常人厚一點點，這樣是否在日常生活是否會有症狀表現出來 

    ，或許有，或許沒有。但我常常解剖的心臟也都是這麼厚， 

    也未必知道自己有問題出現。 

    這題回答應該是有這個可能性，但也有可能症狀不會表現出 

    來。 

с號國民法官問 

    鑑定報告中，血液中ta!濃度為уΦолсμƎκƳ[，其他都沒有什 



    麼可以發現的事情？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其他沒有明顯的病變。 

с號國民法官問 

    若這個個案沒有死亡，個案是否可能恢復正常，然後繼續吸 

    毒？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以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這個就足以致死，如果沒有在是當 

    時間送去醫療救治，我想挽回的機會比較小。 

審判長問 

    有無國民法官要問問題？ 

備位м號國民法官稱：有問題。 

被為м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鑑定證人曾柏 

元醫師。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小腸也有毒品殘留嗎？有採集到ta!嗎？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小腸我沒有採檢，那也不是常規採檢，我們一般採血、尿、 

    胃的檢体，除非有特別的因素，才會採檢小腸。本件沒有採 

    ，就是做一般的敘述檢查。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前面有提到搖頭丸使用後，要看有沒有食物，若有食物會比 

    較慢代謝，進入到腸道血液內，如果沒有食物，會更快在四 

    小時代內代謝到血液內？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我是說如果有吃東西，胃排空的時間是п-с小時，看食物裡 

    面是輕食還是重油重鹹，排空時間不等，一般在胃裡面，只 

    有酒精及少許藥會被直接被胃吸收，其他都是到小腸才會被 

    吸收。水份的吸收是在大腸，食物被小腸吸收，水被大腸吸 

    收。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胃內只有殘留物，沒有發現明確毒品，在大、小腸沒有採集 

    ，想確定是否可以判斷死者在服用搖頭丸的時間點？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胃裡面有檢查出跟血液一致的毒藥物的成分存在，是否可以 

    確認她是不是在п小時內服用導致這麼高。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胃中採到的濃度多少？是否可以換算成幾顆搖頭丸，其餘毒 



    品是否可以從大、小腸找的到？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一般很難換算，因為有些是吸收排空到小腸，這樣算不是很 

    精確，有時候會造成誤解。一般要用胃中濃度換算吃幾顆， 

    有風險性，有可能會誤導、誤判。我們不建議這樣換算，但 

    粗略換算是可以，但常換算後跟實際相當大，會有誤導。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胃中沒有食物殘留，食道、氣管裡面沒有牛奶，若有其他的 

    毒物被吐出，不會影響到死亡結果？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藥物要吸收到血液，才會對全身發生作用，會順著血液循 

     環到全身器官，吐出來東西離開人體，只要擔心被嗆到， 

     吐出的東西，就沒有關係，不會再吸收。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有沒有吐跟是否致死沒有相關？ 

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答 

    只要沒有嗆到，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備位м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審判長問 

    還有問題詰問證人？ 

國民法官均稱 

    沒有。 

審判長問 

    對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之證述，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論告時一併表示。 

辯護人均答 

    辯論時一併表示。 

審判長諭知鑑定證人曾柏元法醫師作證完畢，得先行離庭。 

審判長諭請辯護人詢問被告。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是否認識死者？ 

被告答 

    認識。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如何認識？ 

被告答 

    我們都在今日酒店工作，我是行政人員，她是酒店小姐。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認識多久？ 

被告答 

    比較密切往來是млф 年мл月的時候，她在那之前就在酒店當 

    小姐。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認識張小玲時，她是否有在吸毒？ 

被告答 

    聊天的時候有提到她之前跟客人出去，或跟前男友或朋友出 

    去玩，有施用咖啡包、搖頭丸，所以我們才聊到要一起用。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知道她吸毒多久？ 

被告答 

    確切時間不清楚，但應該有一段時間。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有吸毒嗎？ 

被告答 

    有，我吸蠻久，我陸陸續續有戒毒，第一次大概мт、му、мф 

    歲時。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為何一開始會吸毒？ 

被告答 

    原因很複雜，我想最主要是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媽媽跟別人跑 

    了，爸爸又因為吸毒、竊盜常常被抓進去關，我自己還有姑 

    姑、阿嬤照顧我，小時候常常覺得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後 

    來有朋友說要不要用笑氣，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後來就一路 

    陷下去。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剛才說有嘗試戒毒？ 

被告答 

    有，我有看醫生，也有自己戒毒，直到案發前，我都有在戒 

    毒。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在案發這次戒毒之前，你使用毒品的頻率？ 

被告答 

    戒毒前，愷他命我每天施用，搖頭丸一個禮拜大概三、四次 

    ，每次大概三到五顆，間隔兩、三個小時吃。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既然你有去戒毒，為什麼你還繼續吸毒？ 

被告答 

    我也不知道，如果每次遇到工作上、經濟上壓力，一些人際 

    關係的事情，就會想要去逃避，就會想要用毒。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覺得吸毒去逃避是有幫助的？ 

被告答 

    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是這樣。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跟死者張小玲是什麼關係？ 

被告答 

    我們沒有很明確的說要當男女朋友，但我們之後有同居。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張小玲有說過她的家裡狀況？ 

被告答 

    有聽她說爸爸會打她，每次講到她不願意談，我就沒有問。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同居多久？ 

被告答 

    一個禮拜左右。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什麼時候開始同居？млф年мн月ну日開始同居？ 

被告答 

    應該已經同居了。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記得мн月ну日到隔年м月м日，你們做什麼事情？ 

被告答 

    不太記得。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是否像你於偵訊筆錄說ну、нф、ол日，有服用毒品，跟張小 

    龍有性行為，中間有去醫事檢驗所、駕訓班，中間有喝咖啡 

    包、搖頭丸，мн月ом日有去上班，м月м日我們都在家睡覺直 

    到晚上，是否如此？ 

被告答 

    如果之前筆錄這樣說，就是這樣。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為什麼要去醫事檢驗所？ 

被告答 



    我們想要發展穩定關係，想要確認彼此有沒有性病、愛滋病 

    。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是誰去駕訓班？ 

被告答 

    順序上我不記得哪個先，哪個後，是小玲說要去學，我陪她 

    去報名。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ммл年м月н日早上，你在做什麼？ 

被告答 

    我印象中我去西門町接小玲，因為她說跟客人去看電影、吃 

    飯。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是早上幾點接到他？ 

被告答 

    不確定，大概六點多。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記得她前一天跟客人看電影是晚上幾點出門？ 

被告答 

    我記得是м月м日的傍晚還是晚上，我有載他出去。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說ну、нф、ол日有去醫事檢驗所也有去駕訓班，有去上班 

    嗎？ 

被告答 

    我對上班不太記得，如果有上班就是晚上八點出去，早上七 

    點回來，我們作息差不多。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м月м日傍晚去看電影，隔天с點才接到她，她中間的行程你 

    是否清楚？ 

被告答 

    聽她說看電影、吃飯，我不在旁邊，我也不知道她們去了哪 

    裡。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接到張小玲時，她的意識狀況？ 

被告答 

    我沒有特別注意，但看起來沒有特別異常。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接了張小玲後，去哪裡？ 



被告答 

    回到我租屋處。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回到租屋處後做什麼？ 

被告答 

    她知道我跟我前女友見面，就開始哭，他說想要用毒品，我 

    就給她，我們就一起用搖頭丸，因為用搖頭丸比較興奮，之 

    後我們就有性行為。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兩個開始用搖頭丸這件事情，是張小玲要求的嗎？ 

被告答 

    她就是在哭，在房間到處翻找看哪裡有，我看她這樣哭，我 

    就給她了。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當天是施用哪種藥物？ 

被告答 

    就搖頭丸。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什麼顏色？ 

被告答 

    我不記得。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知道你施用搖頭丸的成分？ 

被告答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搖頭丸。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回家的時候是幾點回到家？ 

被告答 

    因為我們六點多從西門町離開，差不多是七、八點到家。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是幾點開始服用搖頭丸、有性行為？ 

被告答 

    大概回到家以後沒有多久，她就開始哭了，應該就是七、八 

    點左右。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一邊有性行為一邊吃搖頭丸，持續多久？最後一顆是幾 

    點吃的？ 

被告答 



    小玲大概是案發前六、七點，最後一顆。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所以妳們一整天除了吃藥、性行為，還有做什麼其他事情？ 

被告答 

    有聊天，隨便亂聊，有喝水，休息一下，沒有吃東西，因為 

    吃搖頭丸不會想要吃東西。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м月н日當天有要上班嗎？ 

被告答 

    м月н日當天不太有印象有沒有上班。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吃的過程是怎樣？是你拿給她？還是她自己去拿？ 

被告答 

    我們吃就看誰的藥效先退掉，例如：我覺得自己的藥效退了 

    ，我就會自己補一顆，再拿一顆給她。若小玲的藥效退了， 

    她會自己補一顆，再拿一顆給我。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不一定是你拿給張小玲，也有可能是張小玲拿給你的嗎？ 

被告答 

    對。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記得最後一顆，就是你說大概六、七點時，最後一顆搖 

      頭丸是何人去拿的？ 

被告答 

    我不太記得。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在認識之後，有一起服用搖頭丸或其他藥物嗎？ 

被告答 

    案發前的三、四天，我們有用搖頭丸、咖啡包。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們之前有曾經一邊吃搖頭丸一邊發生性行為？ 

被告答 

    是，一天大概吃兩、三顆，會間隔吃，會配合咖啡包大概兩 

    、三包。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或張小玲有同一天吃五顆搖頭丸過嗎？ 

被告答 



    我之前在戒毒以前，有一天吃到五顆，但跟張小玲在一起的 

    時間就沒有，大概吃兩到三顆。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有想過張小玲吃這麼多會導致有死亡結果？ 

被告答 

    我真得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為什麼自己也會去吃，我也 

    不可能把這個藥給小玲吃。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說м月н日六、七點吃了最後一顆搖頭丸後，發生什麼事情 

    ？ 

被告答 

    小玲過一陣子開始抽搐，嘴巴咬很緊，全身癱軟，站不起來 

    。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在她有狀況之前，身體有什麼異常狀況？ 

被告答 

    在那之前沒有，就是一般搖頭丸的狀況，想要抖動，很興奮 

    ，想要走動。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張小玲開始抽搐、全身癱軟，這時你做了什麼？ 

被告答 

    我怕她咬到自己舌頭，我用手、毛巾、牙膏這些東西讓她咬 

    ，我怕她咬舌頭可能會過世，我後來用牛奶、蜆精灌她，我 

    有搬她到浴室沖水，想讓她把東西吐出來，所以我才會放臉 

    盆，如果吐出來比較好。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為什麼用牛奶、蜆精去幫她催吐？ 

被告答 

    我以前不舒服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做，以前這樣做就沒事， 

    我覺得這樣做好像應該就可以。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所謂不舒服，是用藥過程中不舒服？ 

被告答 

    是。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為什麼沒有送他去醫院？ 

被告答 

    當時我也用藥，我頭腦不清楚，我又很手忙腳亂，我用急救 



    方式救她，可是後來，我想拿手機，我一直撥電話，手機鎖 

    住了，因為我按不對我的密碼。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發現張小玲死亡後，你做了什麼？ 

被告答 

    我那時候覺得很想死，我就自己又吃了很多搖頭丸、愷他命 

    。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記得你在用愷他命、搖頭丸之前，你有做什麼嗎？ 

被告答 

    我有下樓去買東西。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買什麼？ 

被告答 

    香煙、可樂。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都想要自殺，為什麼要買香煙、可樂？ 

被告答 

    香煙要做愷他命，可樂是配藥一起吃，藥效發作比較快。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為什麼你看到張小玲過世後，你也想要自殺？ 

被告答 

    我現在不清楚，但我就很想死。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在案發後，你有對被害人家屬道歉嗎？ 

被告答 

    我一直對小玲的爸爸感到抱歉，我一直希望可以達成和解。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為何沒有達成和解？ 

被告答 

    因為一開始小玲的爸爸希望我可以一次給付五百萬元，我剛 

    勒戒出來，沒有工作，我現在在車行上班，一個月三、四萬 

    元，我無法一次給付五百萬元，後有同意四百萬元和解，我 

    也是同意，但第一期要求要壹佰萬元，因為我一下子沒有辦 

    法湊到這麼多錢，他那邊還是不同意。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你是在計程車車行上班嗎？你一個月薪水多少？ 

被告答 



    對。оΦп萬元。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學歷？ 

被告答 

    國中畢業。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問 

    家裡有老人或мн歲以下幼童？ 

被告答 

    我搬回家裡住，家裡有有阿嬤、兩個姑姑，有一個姑姑中風 

    ，我也要幫忙照顧，阿嬤八十幾歲。 

審判長諭請檢察官開始詢問被告。 

檢察官廖彥鈞問 

    從是什麼工作？ 

被告答       

    現在車行上班，案發時，在酒店當行政人員。工作內容是幫 

    忙帶小姐出來跟客人見面，有時候會幫忙去巡視包廂。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在偵查中講的，是否都是實話？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剛才說你跟張小玲在案發時交往多久？ 

被告答       

    因為我們也沒有確認男女朋友關係，沒有辦法說交往多久。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當時對張小玲是有付出真心嗎？還是性伴侶？ 

被告答       

    是真心。 

檢察官廖彥鈞問 

    可以說你喜歡張小玲？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案發時，你們已經同居了？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是幾歲開始施用毒品？ 



被告答       

    差不多мт、му、мф。 

檢察官廖彥鈞問 

    （提示第二張投影片並告以要旨）這是被告在偵訊時表示， 

    мт歲時開始施用毒品，是否正確？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案發時，你已經施用毒品мт年？ 

被告答       

    對。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接觸過什麼毒品？ 

被告答       

    愷他命、咖啡包、搖頭丸、大麻。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對於這些毒品種類、效果，有一定程度瞭解？ 

被告答       

    大概知道。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有因為毒品去接受治療？治療幾次？ 

被告答       

    是，大概兩、三次。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為什麼要去接受毒品治療？ 

被告答       

    毒品讓我身體不好，記憶力衰退。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知道毒品對身體有害？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是否知道大量使用毒品會有死亡高度風險？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扣案的搖頭丸橘色、粉紅色都是你的嗎？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兩種搖頭丸在藥效上有什麼差別？ 

被告答       

    我忘記了，但是兩種不一樣搖頭丸。我記得一個效用比較好 

    ，但一個比較不好。 

檢察官廖彥鈞問 

    （提示投影片編號мп並告以要旨）你在ммл年т月о日筆錄中 

    說到，兩種搖頭丸，有一種叫太極，另外一個忘記了，兩種 

    毒品來源不同，其中一種因為之前有吃過，覺得那包效果比 

    較好，所以當天只有吃那包，所述是否為真？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м月н日提供自己、張小玲施用的是粉紅色的？橘色的？ 

被告答       

    忘記了。 

檢察官廖彥鈞問 

    是效果比較強？還是比較不強的？ 

被告答 

     印象中是效果比較好的。 

檢察官廖彥鈞問 

    兩種都有用，還是只有用其中一種？ 

被告答 

    現在看筆錄是一種，我現在不太記得。 

檢察官廖彥鈞問 

    （提示投影片編號му並告以要旨）你於案發後，驗尿結果含 

    有a5a!、ta!、aa!，a5a!是粉紅色搖頭丸的成份，ta!、aa! 

    是橘色搖頭丸，驗尿結果，有同時發現這些成份存在，你是 

    否兩種都有使用？ 

被告答       

    不記得。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給張小玲幾顆？ 

被告答       

    我們是互相給，我也忘記拿幾顆，我們總共各吃五顆，但我 

    不確定是她拿給我，還是我拿給她。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提供搖頭丸給張小玲前，有無去查這兩種搖頭丸成份、藥 

    效？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粉紅色是a5a!，橘色是俗稱死神的超級搖頭丸？ 

被告答       

    不知道。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看到心愛的人在施用毒品，你是否會阻止？例如問你看到 

    你的父母拿你的搖頭丸使用，你會阻止你的父母？ 

被告答       

    我爸一直有在用。 

檢察官廖彥鈞問 

    那如果是你母親呢？ 

被告答 

    我對我母親沒有什麼印象，她在我很小就離開我了。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看到在意的人使用毒品，你會阻止他嗎？ 

被告答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說對張小玲是真心有付出真感情？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如果你真心在意張小玲，為什麼你要提供五顆搖頭丸給她？ 

被告答 

    那時候就是大家都有用過，就說要一起來用，沒有想那麼多 

    。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提供搖頭丸給張小玲，你是經過判斷這些劑量不會造成死 

    亡，還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被告答 

    我沒有特別算，但五顆，因為以前我自己就這樣用，我覺得 

    沒什麼。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覺得要施用多少，張小玲才不會那麼還好，張小玲才會出 



    事？ 

被告答我 

    沒辦法判斷。 

辯護人蘇孝倫律師異議：問題不明確，什麼叫還好，請具體。 

檢察官廖彥鈞稱：修正問題。 

檢察官廖彥鈞問 

    能否判斷張小玲要使用幾顆才會死亡？才會達到致死計量？ 

檢察官廖彥鈞問沒有辦法。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知道她的身高、體重、服用毒藥物種類、習慣、身體代謝 

    的狀況？ 

被告答 

    身高мрл幾，體重п、рл，毒品有用過咖啡包、搖頭丸，其他 

    沒有聽過。一次使用多少，我不知道，我沒有聽她講過。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沒有辦法判斷她要服用幾顆才會過量？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有相關醫學、毒藥物知識，可以判斷張小玲可以承受多少 

    毒品嗎？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既然如此，你覺得提供五顆還好，有任何專業依據或知識背 

    景說你的判斷是準確的？還是你個人猜測？ 

被告答 

    我沒有專業背景，我是依據我自己的經驗。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能保證張小玲的狀況跟你一樣？ 

被告答 

    不能。 

檢察官廖彥鈞問 

    如果在м月н日你提供給張小玲毒品之前，如果你腦海中有閃 

    過張小玲服用毒品死亡的畫面，你還會提供搖頭丸給她嗎？ 

被告答 

    不會。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лф年мн月ну日到ол日你跟張小玲都在一起嗎？ 

被告答 

    那時應該同居。 

檢察官廖彥鈞問 

    這段時間，除了在家，有無出門？ 

被告答 

    有去檢驗跟駕訓班。 

檢察官廖彥鈞問 

    ну日到ол日這段期間張小玲有離開你視線範圍，去其他地方 

    嗎？ 

被告答 

    有點久，不太記得。 

檢察官廖彥鈞問 

    那段時間你現在有沒有印象她有離開你？  

被告答 

    我不確定她有沒有離開我。 

檢察官廖彥鈞問 

    ну-ол日大部分時間都跟你在一起？ 

被告答 

    我不確定。 

檢察官廖彥鈞問 

    那段時間，你記不記得她有見任何客戶、朋友？ 

被告答 

    沒有特別印象。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н月ну日到ол日，張小玲可能跟你以外的人去拿毒品嗎？ 

被告答答 

    我不清楚。 

檢察官廖彥鈞問 

    ом日當天你們去酒店上班？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在酒店工作的內容，有需要服用毒品嗎？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張小玲在工作時，原則上不用服用毒品？ 



被告答 

    沒有這種狀況。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月м日上午，你載張小玲回家？ 

被告答 

    是。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月м月早上你載張小玲回家時，她有無異狀？ 

被告答 

    我沒有特別注意，應該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月м日回家後，你們就在家裡睡覺？ 

被告答 

    對。 

檢察官廖彥鈞問 

    睡多久？ 

被告答 

    沒有印象，就睡到晚上。 

檢察官廖彥鈞問 

    м月м日晚上你載張小玲去見的客人身分為何？ 

被告答 

    小玲說是警察。 

檢察官廖彥鈞問 

    （提示投影片編號о並告以要旨）你在偵查中說，你聽死者 

    說應該不可能服用藥物，早上碰面時，她看起來很正常，你 

    當時很有自信她的警察客人不會帶她服用藥物？ 

被告答 

    我覺得警察這個職業應該不會。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接她的時候，有什麼異狀？ 

被告答 

    我接她時，也沒有什麼異狀。 

檢察官廖彥鈞問 

    沒有抽搐、顫抖異狀？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覺得你需要為張小玲死亡負責？ 



被告答 

    要。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要負什麼責任？ 

被告答 

    我提供毒品給他。 

檢察官廖彥鈞問 

    死亡結果跟你提供毒品有關係嗎？ 

被告答 

    我不是很清楚。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提供毒品給他，跟她死亡無關，你為什麼要負責？ 

被告答 

    我應該要為了她死亡結果負責，因為我有提供毒品給她。我 

    也沒有讀過很多書，我也不知道，我就覺得提供毒品給別人 

    ，確實有這個風險。 

檢察官廖彥鈞問 

    在你發現張小玲服藥異狀時，當時現場有無其他人在？ 

被告答 

    當時只有我跟他。 

檢察官廖彥鈞問 

    當時這個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有無其他人可以把她送醫？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把她送醫？ 

被告答 

    手機打不出去，我也已經做急救了。 

檢察官廖彥鈞問 

    黃小慧怎麼來的？ 

被告答 

    後來是她打電話給我。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的電話是可以通的？ 

被告答 

    她打過來是可以接的。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當時可以打電話嗎？緊急通話應該可以打ммл、ммф嗎？ 



被告答 

    鎖住了，我當時按號碼一直按不準。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採取什麼措施急救？ 

被告答 

    我帶她去浴室，用水沖，用牛奶、蜆精灌出來。 

檢察官廖彥鈞問 

    這是你個人的經驗？有無科學上的根據？你自己有用過嗎？ 

被告答 

    這是我的個人經驗，我聽朋友講的。我自己之前不舒服的時 

    候有用過。 

檢察官廖彥鈞問 

    是自己用蜆精、牛奶？ 

被告答 

    都有用過。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覺得你採取聽朋友講的作法，跟專業醫療措施，哪個可以 

    救她的生命？ 

被告答 

    異常到死亡的時間很短，我來不及做太多的事情。 

檢察官廖彥鈞問 

    你採取這些急救措施是為了？不做會怎樣？ 

被告答 

    我要緩解她的症狀。我當時太緊張，我沒有想那麼多。 

檢察官廖彥鈞問 

    當時沒有報警，也沒有送醫急救？是擔心警察追究你的責任 

    嗎？ 

被告答 

    不是，我當時用藥，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 

檢察官廖彥鈞問 

    從м月н日下午六點，你發現張小玲死亡後，到黃小慧晚上мл 

    點進來發現前，這段時間，依你所述，你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採取的方式？ 

被告答 

    是。我就自己吃六、七、八顆搖頭丸，同時使用愷他命，我 

    想要自殺。 

檢察官廖彥鈞問 

    用這些東西會死？ 



被告答 

    一次用那麼多的話，有可能會死。 

檢察官廖彥鈞問 

    調解時候有到庭嗎？ 

被告答 

    沒有。 

檢察官廖彥鈞問 

    有打電話跟張小玲父親道歉嗎？ 

被告答 

    當時我還在勒戒，我沒有辦法。 

檢察官廖彥鈞稱：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知暫休庭，進行中間釋疑。 

合議庭о：пр入庭。 

審判長諭知以下由國民法官詢問被告。 

п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п號國民法官問 

   使用牛奶、蜆精的方法除了朋友教你，有無做其他功課？有 

   無上網查詢過？ 

被告答 

    朋友教的。 

п號國民法官問 

    是否有上網查詢過？ 

被告答 

    沒有上網查。 

п號國民法官問 

    牛奶、蜆精、牙膏對於你們嗑藥後，有什麼影響？ 

被告答 

    牙膏是為了避免讓她咬到舌頭。 

п號國民法官問 

    為什麼用牙膏讓她咬？ 

被告答 

    因為在浴室，牙膏比較好咬。 

п號國民法官問 

    牛奶、蜆精？ 

被告答 

    我聽人家講這樣可以沖出來。 

п號國民法官問 

    沖水也可以？ 



被告答 

    我在浴室也有沖水。 

п號國民法官問 

    你們平常的日常，就是下班後回家嗑藥、性行為，玩線上遊 

    戲？有無好好睡覺？ 

被告答 

    那天算比較特別，那天是因為她知道我跟前女友見面的事情 

    ，她在哭，所以不一樣。我沒有玩線上遊戲。 

п號國民法官問 

    你們平常日子也有這樣過嗎？ 

被告答 

    我們也會去上班。 

п號國民法官問 

   平常下班後休息時間做什麼？ 

被告答 

    我們同居才一個禮拜，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日常，嗑藥的時 

    候，就會不想吃飯。 

п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在酒店，在外面接客會用藥嗎？ 

被告答 

    有聽她說過。 

п號國民法官問 

    你知道她跟警察去吃飯，有用藥，有性行為嗎？ 

被告答 

    她沒有跟我講。 

п號國民法官問 

    你當天為什麼跟前女友聯絡？ 

被告答 

    就前女友跟我說要聊聊，我就出去。 

п號國民法官問 

    你跟前女友藕斷絲連？ 

被告答 

    她想要繼續在一起。 

п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р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р號國民法官問 

   你在松德戒毒過，有無在那裡接受過毒品劑量對身傷害？有 

   無中毒急救措施？ 



被告答 

    我沒有印象有教。 

р號國民法官問 

    其他朋友有碰過因為吸毒過量造成死亡結果？ 

被告答 

    這是第一次。 

р號國民法官問 

    你的手機已經鎖住沒有辦法打，前女友怎麼會知道要來看？ 

被告答 

    平常我是晚上八點上班，前女友會打電話來叫我起床，因為 

    我晚上八點上班有時候會睡過頭，她會打電話來叫我起床。 

р號國民法官問 

    你已經有女朋友跟你同居，前女友會打電話叫你起床？ 

被告答 

    對，她會固定打來。 

р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с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說從мт歲開始吸毒，你從過去мт年，是否有聽過吸毒會致 

    死？ 

被告答 

    有聽過。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說你在吸毒過程中，搖頭丸大部分吃н-о顆，你的極限是 

    幾顆？ 

被告答 

    大部分吃о-р顆，我不知道極限。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知道女生的極限是比你高還是比你低？ 

被告答 

    不知道。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剛才說你最多吃過五顆，有嘗試過六顆嗎？ 

被告答 

    大概三、五顆，沒有到六顆，因為吃完一顆藥效是н-о小時 

    ，吃到六顆，就真的不用睡覺。同時吃，除非藥癮很重的人 

    ，不然不會吃那麼多。 

с號國民法官問 



    不睡覺會怎樣？ 

被告答 

    也不會怎樣，就整天時間都在吸毒。六顆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 

с號國民法官問 

    女生吃六顆會怎樣？ 

被告答 

    我不知道。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說手機鎖住了，當時住在哪裡？ 

被告答 

    模擬路。 

с號國民法官問 

    附近有無住其他人？ 

被告答 

    有。 

с號國民法官問 

    發生事情的當下，便利商店有沒有人？ 

被告答 

    有。 

с號國民法官問 

    如果便利商店的人知道有人快死掉了，會協助報警送醫嗎？ 

被告答 

    我下去的時候，她已經死掉了。 

с號國民法官問 

    如果不是你們在吸毒，而是失火了，你的手機鎖住了，你會 

    怎麼做？ 

被告答 

    逃走。 

с號國民法官問 

    你會落跑？會奪門而出？ 

被告答 

    恩。 

с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備位о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備位о號國民法官問 

    你的藥哪裡來的？ 

被告答 



    微信上面找的。 

備位о號國民法官問 

    一直都是在微信買嗎？ 

被告答 

    對。蠻久以前買的。 

備位о號國民法官問 

    你哪來的錢可以買？ 

被告答 

    沒有很貴，就兩、三萬元。 

備位о號國民法官問 

    開始吃搖頭丸及其他藥品時，因為家庭因素，認為吃藥沒有 

    關係嗎？ 

被告答 

    也不是因為家庭關係，就是那時人覺得很痛苦，就陷下去。 

備位о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м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們在事發那天吵架，是為什麼？ 

被告答 

    因為我那天去接她遲到，本來約四點，後來六點多才接到， 

    因為我在這之前我跟前女友見面，後來回去才吵架。 

м號國民法官問 

    是因為跟前女友見面、遲到而吵架？ 

被告答 

    是。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說是因為跟前女友見面聯繫，她才哭的？ 

被告答 

    是。 

м號國民法官問 

    後來她吵著吃搖頭丸，發生性行為後，你就安撫好她了嗎？ 

被告答 

    中間還有聊天，他心情比較平復。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有承諾她不要跟前女友見面？ 

被告答 

    沒有。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們吵架的原因不單純是因為跟前女友見面？ 

被告答 

    是。 

м號國民法官問 

    遲到是另外附加的原因？ 

被告答 

    遲到不是主要的原因。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沒有承諾不會再跟前女友見面？ 

被告答 

    沒有特別提沒有。 

м號國民法官問 

    前女友在死者死亡後，會主動找你的原因，是因為你要上班 

    ，她要打電話叫你起床？她才發現你聲音有異狀，才跑來你 

    家？ 

被告答 

    我不確定我那天有沒有要上班，我是固定晚上八點上班，她 

    就會打來。 

м號國民法官問 

    前女友幾乎固定每天晚上八點打電話給你？ 

被告答 

    是。 

м號國民法官問 

    當死者已經出現抽搐的症狀，你幫她急救，前後花多久時間 

    ？ 

被告答 

    從抽搐到她離開，我感覺大概мл-мр分鐘。衣服本來就脫掉 

    的，因為前面在性行為。 

м號國民法官問 

    前後急救花了十幾分鐘？ 

被告答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想要尋死，就吃了搖頭丸，六七顆搖頭丸是分次吃還是一 

    次吃？ 

被告答 

    一口氣。 

м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н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н號國民法官問 

    請說明跟小玲認識的經過？你跟她交往之前的故事？ 

被告答 

    我們一開始在酒店認識，我們聊天就感覺特別投緣，我不知 

    道是因為背景類似，感覺我講什麼，她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聊的不錯，後來就越走越近，後來就談到要同居。 

н號國民法官問 

    她之前有無交過男朋友？有無吃藥的狀況？頻率為何？ 

被告答 

    有講過有前男友有一起吃藥。頻率我不清楚。 

н號國民法官問 

    你於答辯時改口說她的死跟你有關係，可說明中間的連帶關 

    係，請說明想法的轉變？ 

被告答 

    我一直覺得很自責，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我負責，因為當時她 

    身邊只有我。 

н號國民法官表示無問題訊問。 

о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о號國民法官問 

    你發現張小玲死亡後，你想要結束生命的企圖心很強？ 

被告答 

    當下很強，很想死。 

о號國民法官問 

    你怎麼知道р-с顆搖頭丸、愷他命就可以結束生命？ 

被告答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一次用過，不會這樣一次用那麼多。 

о號國民法官問 

    為什麼不是吃мл、нл顆？ 

被告答 

    我就隨便抓。 

о號國民法官問 

    你知道這樣可以結束生命？ 

被告答 

    如果一口氣應該可以。 

о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備位м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你自己最不舒服時會用灌牛奶、蜆精的方式，你最不舒服的 

    經驗是怎樣？有無抽搐過嗎？ 

被告答 

    有，之前有抽搐過幾次。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當你你幫死者灌蜆精、牛奶有吐出來嗎？ 

被告答 

    有流出來，沒有真的吐。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當時已經不能反應？ 

被告答 

    還有在抽搐。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過往你們曾經相處經驗，你過往曾經多長時間給死者服用過 

    搖頭丸？連續性的，這段時間一天吃幾顆？ 

被告答 

    就同居那個禮拜，之前沒有過。是同居後才聊到。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你在餵食她第п顆時，當時神情有異樣嗎？ 

被告答 

    我記得到р顆才有異樣，之前沒有特別狀況。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你記得自己有幾顆搖頭丸？ 

被告答 

    我不記得，沒有算過。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的搖頭丸是跟你買嗎？要付費嗎？ 

被告答 

    我送她，沒有拿錢。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死者平常會跟你講說她平常跟哪些客人見面？ 

被告答 

    有的會講，有的不會。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м月м日是跟你說跟警察見面？ 

被告答 

    看電影、吃飯。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你認為她有可能去跟其他人見面嗎？ 

被告答 

    我不知道。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是因為覺得急救無效，看到死者確定已經死了，才沒有報警 

    ？ 

被告答 

    是，我當時就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 

備位м號國民法官問 

    如何確認死亡？ 

被告答 

    她完全沒有反應，瞳孔放大。 

備位м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м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м號國民法官問 

    已經同居五、六天，你們有這樣玩一整天在吃搖頭丸？是因 

    為吵架，還是你們吃搖頭丸就是吃一天？ 

被告答 

    之前還有搭配咖啡包，會休息，沒有用藥一整天。 

м號國民法官問 

    為什麼那天沒有休息？ 

被告答 

    那天有休息。 

м號國民法官問 

    你吃五顆，就是一直吃到傍晚死掉為止？ 

被告答 

    是。 

м號國民法官問 

    所以是沒有休息的？ 

被告答 

    五顆也是算出來的，我用這個時間算出來的，我們中間有休 

    息喝水。 

м號國民法官問 

    這就是跟你們平常使用的習慣一樣，沒有特別的使用方式？ 

被告答 

    之前不會只有吃搖頭丸，還會搭配咖啡包，這次只有用搖頭 

    丸。 

м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п號國民法官於告知審判長後，直接補充訊問被告 

п號國民法官問 

    上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七點，到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這 

    段時間，你平常下班後都在幹嘛？ 

被告答 

    前一天都在睡覺，睡到帶她去西門町找客人。 

п號國民法官問 

    有吃飯嗎？ 

被告答 

    會吃飯。 

п號國民法官問 

    平常就是睡覺、吃飯、上班、偶爾用藥助興？ 

被告答 

    差不多這樣。 

п號國民法官問 

    案發當天，沒有睡滿八小時？ 

被告答 

    對，我們兩個沒有睡覺。 

п號國民法官問 

    平常會睡滿八小時？ 

被告答 

    幾小時不確定，但會睡覺。 

п號國民法官問 

    平常睡覺時間？ 

被告答 

    平常大概ф點睡覺到下午п-р點，然後就吃飯出去。 

п號國民法官稱：沒有問題。 

以下由審判長代國民法官進行詰問。 

審判長問 

    從審判過程，你跟張小玲沒有特別講明男女朋友，但有同居 

    ？ 

被告答 

    是。 

審判長問 

    有辦法界定交往日期嗎？ 

被告答 

    沒有辦法。 

審判長問 



    同居是мн月ну日之前，有無發生過性行為？ 

被告答 

    有。 

審判長問 

    同居之前發生性行為時，有吃藥嗎？ 

被告答 

    沒有，是同居後才有用藥。 

審判長問 

    你們同居後發生性行為也是每次都會用藥？ 

被告答 

    大部分會。 

審判長問 

    有每次性行為大部分用幾顆藥？ 

被告答 

    印象中就一天兩、三顆搖頭丸，再搭配咖啡包。 

審判長問 

    一天性行為的次數？ 

被告答 

    不記得。 

審判長問 

    你們м 月н 日早上，載她回家，因為跟前女友的事情有爭執 

    ，是口頭爭執還是有肢體衝突？ 

被告答 

    口頭。 

審判長問 

     之後就開始哭？ 

被告答 

    是。 

審判長問 

    哭了之後，你剛才說是張小玲自己想要吃藥，是她自己主動 

    想要吃，還是你用藥安撫她的情緒？ 

被告答 

    是她一邊哭一邊在家裡翻找，她問我藥在哪裡。 

審判長問 

    м 月н 日這件事情發生後，你要撥打電話發現手機鎖住，在 

    這之前，你有發生過手機鎖住的狀況嗎？ 

被告答 

    沒有特別印象。 



審判長問 

    你於松德院區戒毒門診治療時，有無瞭解用毒品會讓身體狀 

    況變差？ 

被告答 

    瞭解。 

審判長問 

    既然你曾經有戒毒，為什麼你女朋友想要用毒品時，你明知 

    道身體會變差，還要一起施用？ 

被告答 

    經濟、工作壓力，人際壓力來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控制。 

審判長問 

    你會阻止她施用毒品嗎？ 

被告答 

    我一直很後悔，當初沒有。 

審判長請受命法官、陪席法官詢問被告。 

受命法官、陪席法官均稱：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檢察官就本案犯罪事實及適用 

法律部分進行辯論。 

檢察官廖彥鈞起稱： 

    各位法官好，不知道各位有無看過最近的電視劇華燈初上， 

    這部戲就在講酒店工作者，有些是因為生活困苦，有些是因 

    為年輕犯錯坐牢，有些是被男朋友欺騙從事酒店工作，本案 

    被害人張小玲也是一樣，如果她出生在壹個健全的家庭，她 

    有機會出國留學，可以成為醫師、記者、律師、成為社會中 

    流砥柱。很可惜，張小玲出生在單親家庭，，一出生就沒有 

    母親。她的父親積欠賭債，導致他們要一直搬家，她必須要 

    一直打工，維持加計。他成為酒店工作者，如此沈重的壓力 

    ，就像這個玩偶老虎，就是跟他父親的信物，從млф年мн月 

    ну日到ммл年м月н日被告辜負她的期待，不斷把責任推到張 

    小玲的身上。млф年мн月ну日張小玲搬到被告租屋處開始同 

    居，從ну日到ол日提供н-о顆搖頭丸、н-о包咖啡包，他們這 

    段時間請假沒有上班，這段時間，基本上他們兩人都在一起 

    。到мн月ом日，他們一起去今日酒店上班，м月м日上午回家 

    後休息，м月м日傍晚送張小玲跟客人在西門町見面，被告去 

    找前女友黃小慧，м月н日七點接張小玲回到租屋處，之後每 

    兩個小時提供給張小玲一顆搖頭丸，只到服用到第р顆搖頭 

    丸後，出現眼神渙散、咬緊牙關、發抖，之後死亡，當天晚 

    上十點，被告前女友發生屍體。這個除了是本案發生經過外 



    ，也是雙方不爭執的事情。 

  一、雙方爭執： 

      張小玲死亡跟被告提供毒品有無關係（即相當因果關係） 

      ？被告是否仍夠想像到張小玲因為他提供的毒品而死亡（ 

      即預見可能性）。因果關係部分：釐清一個先決性問題， 

      張小玲有無服用被告以外之人給的毒品，今天沒有毒物專 

      家到場，無法確認毒品在張小玲身體的代謝情況。但各位 

      記得，如果排除不可能後，剩下一個事實，那個就是真相 

      。如果我們排除張小玲服用其他人給毒品，那張小玲的毒 

      品就是被告提供的。被告跟張小玲都在一起，被告毒品存 

      量豐富，我們相信這段時間毒品就是被告提供的。張小玲 

      不在被告身旁的時間，一、мн月ом日到м月м日，他們二人 

      一起去酒店上班。二、м月м日晚上，直到м月н日早上，這 

      段時間張小玲去西門町跟客人見面。被告在偵查中及剛才 

      審理說，死者工作內容不需要服用毒品，我們合理相信張 

      小玲在工作時，沒有服用毒品。張小玲м月м日跟客人見面 

      時，會服用毒品嗎？被告說張小玲跟他講客人是警察，應 

      該不可能服用藥物。м月н日去接的時候，張小玲的狀況是 

      正常的，沒有嘔吐、抽搐症狀，我們可以合理排除м月м日 

      晚上張小玲跟客人見面時服用毒品的可能性。為什麼我們 

      認為因果關係？發現張小玲體內毒品跟現場毒品成分完全 

      相同。現場扣得橘色搖頭丸、粉紅色搖頭丸、毒咖啡包、 

      愷他命，跟張小玲胃、血液的毒品是相同的。唯一一個張 

      小玲血液中沒有出現在扣案的成分是9ǳǘȅƭƻƴŜ，檢方等下 

      說明，檢方認為沒有什麼。現場扣案的毒品，張小玲血液 

      、胃中全部都有。被告都承認這些毒品是他的，也承認提 

      供毒品給張小玲。單純ta!這個成分就足以造成張小玲死 

      亡結果，這個成份除了出現在現場扣案毒品，張小玲的血 

      液、胃中，也出現在被告的尿中，換句話說，被告、張小 

      玲服用的毒品是一樣的，因此他尿液中才會出現ta!、aa! 

      成份。為什麼被告尿液驗出來的成分沒有狠多，被告驗尿 

      的時間是м月о日，間隔張小玲死亡的時間七小時，人體是 

      會不斷代謝的，而張小玲已經死亡，不會代謝，經過這麼 

      久的時間，被告還驗出ta!、aa!，其他毒品被代謝掉了， 

      這不就證明被告在案發時，是有施用含有ta!、aa!的搖頭 

      丸，辯護人一直強調，被告、張小玲施用的搖頭丸沒有含 

      有ta!，這是無法理解，除了被告自己曾經說過，給死者 

      吃的藥品就是被扣藥品，如果被告給張小玲的搖頭丸沒有 



      這樣的成分，為什麼被告的尿液也有這樣的成分。解剖報 

      告中，死者血液中ta!濃度為уΦолсμƎκƳ[已經超過平均血 

      液致死濃度範圍，平均濃度是мΦп，範圍是лΦс-оΦп，從這 

      個解剖報告可以知道，張小玲的ta!濃度是足以致死劑量 

      的四倍，如果單獨只有ta!也是主以致死的，呼應法醫師 

      詰問時回答內容。即便張小玲身上驗出現場毒品沒有的 

      9ǳǘȅƭƻƴŜ，也不代表任何事實。張小玲體內驗出9ǳǘȅƭƻƴŜ 

      ，常見混在毒咖啡包、毒奶茶包，咖啡包混和很多毒品、 

      感冒藥、化學藥劑、咖啡因這些五花八門的成份，不是用 

      機器生產，是製造毒品的人一包一包的把不同成份塞進去 

      ，只要他每個包成分裝不一樣，每包成份就不會百分百相 

      同。我們知道張小玲мн月ну日到ол日每天使用н-о包咖啡 

      包，但扣案сл包咖啡包裡面，因為鑑定經濟，我們抽部分 

      毒品咖啡包檢驗，雖然扣案毒品咖啡包裡面沒有9ǳǘȅƭƻƴŜ 

      ，但不代表其他沒有鑑定的咖啡包裡面沒有9ǳǘȅƭƻƴŜ，就 

      算其他毒品咖啡包裡面有9ǳǘȅƭƻƴŜ，這也無法斬斷ta!足 

      以導致張小玲死亡的因果關係連結，也不足以斬斷張小玲 

      體內、血液中的毒品成份跟跟扣案毒品成份基本上完全相 

      符的結論，所以9ǳǘȅƭƻƴŜ不代表任何事情。 

      張小玲是為了自己的事情負責而提出的頭髮鑑定問題，п 

      -с個月之前施用ta!跟本案到底有什麼關係。法醫師說死 

      者是急性毒藥物中毒，檢察官沒有認為張小玲不會施用毒 

      品，也相信之前п-с個月有施用ta!，問題是最後導致她死 

      亡的ta!是那天提供的，要以當時死亡時血液中的藥物判 

      斷。剛才國民法官有提到海洛因的問題，本案也沒有證據 

      顯示被害人有施用海洛因。不是只要被害人是自願者，主 

      動施用，提供的人就不構成犯罪。本案轉讓禁藥，就是一 

      個給一個拿，自願拿的，販賣毒品一個買一個賣，自願買 

      的，轉讓槍砲，一個給一個拿，自願拿的，有些車禍案件 

      被害人自己也有過失，不會因為被害人自己有一部分過失 

      、或被害人是自願的，就認為被告沒有責任，重點要判斷 

      被告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上構成要件，本身有無違法。本 

      案張小玲不論主動或被告提供毒品給張小玲，被告是毒品 

      擁有者，如果不是被告提供毒品給張小玲，張小玲就不會 

      死，被告行為構成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的構成要件，這 

      跟張小玲本身到底是自願還是主動拿的沒有關連。 

      因果關係部分：一、被告確實提供ta!、aa!的搖頭丸、其 

      他扣案 



    毒品給張小玲。二、除了被告提供毒品外，張小玲沒有機會 

    服用其他藥物。三、如果被告沒有提供毒品給張小玲，張小 

    玲就不會死。因此，我們認為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預見 

    可能性，因為犯罪導致發生一定結果，而有加重其刑規定者 

    ，如果行為人不能預見發生時不適用之。不能預見的能這個 

    字。什麼叫預見，就是不論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預測未 

    來，預見是我們事前對結果的想像，不是百分之百的預測， 

    所謂不能預見是沒有想像到結果的能力或可能性，而不是事 

    發的時候實際上有沒有想到，我們不是要探討被告在行為時 

    是不是真的想張小玲會死，只是在判斷如果他謹慎一點，如 

    果他為心愛的人多想一點，能不能想到張小玲會死，這兩個 

    是不一樣的。假設超速肇事導致別人死亡，我超速時，我可 

    能趕著上班，我就沒有想那麼多，我就拼命超速，我沒有想 

    到有人會死，我撞到人了人死了，我沒有預見到有人會死或 

    我不知道有人會死。但如果我謹慎一點，我趕著上班，我想 

    到這樣的狀況，我能夠想到人命很重要，我想到這樣的狀況 

    ，我就可以避免這個事情發生，我能不能想到我有可能肇事 

    死亡，我能夠想到，我有預見可能性，所以我要為這件事情 

    負責。預見可能性，就是想像結果發生的能力、可能性，如 

    果有預見可能性，他沒有謹慎行事，沒有想太多就做出決定 

    ，法律上認為有過失責任，有預見就是已經實際想到事情結 

    果會發生，已經想到結果會發生還決定這樣做，法律上面就 

    可能已經具有故意，有預見可能性不太表有預見，如果他已 

    經預見到張小玲可能因為他提供毒品死亡，他有可能主觀上 

    面有殺人故意。一個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一個是轉讓 

    偽藥禁藥加殺人罪。客觀上面是一樣的，都是指被告免費提 

    供毒品給張小玲，張小玲在服用後死亡，客觀上這兩組條文 

    的要件是完全相同的，差別在於主觀上的想法，如果被告當 

    時主觀想法，我已經想到被害人會死，我還要這樣做，已經 

    預見到結果會發生，他有殺人故意，這時會起訴轉讓偽、禁 

    藥加殺人罪。反之，經過判斷認為被告能夠想到被害人會死 

    ，但因為其他原因沒有想那麼多，或自己輕率的判斷張小玲 

    不會死，但有辦法想到結果會發生時，他有預見可能性，這 

    時我們認為他要負責過失責任，就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 

    。檢察官起訴的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檢察官不認為被 

    告提供毒藥物時，腦袋中已經有想到張小玲會死，我也不覺 

    得他想要殺害張小玲，如果像被告所述，應該要為張小玲多 

    想一點，對待心愛的人要多想一下，想一下毒品對身體造成 



    的危害，這才是我們認為要追究被告的責任，今天辯護人、 

    被告會說到說沒有想到張小玲會死，我沒有想那麼多，這頂 

    多只能證明他沒有殺人故意，檢察官沒有認為他要殺害張小 

    玲，只是覺得他可以為了張小玲多想一點。預見可能性要如 

    何判斷，法律上會有從兩個標準來判斷，一個是一般正常人 

    標準，如果處在跟被告一樣的情況，是不是能想到會發生這 

    樣的結果。另外一個是依照被告本身的能力，他是不是想到 

    結果會發生。哪些情況沒有預見可能性？例如：我請朋友吃 

    大餐，朋友吃太急被噎死。又例如，我看到我朋友在前面， 

    我去拍他的肩膀，結果朋友可能內心受有創傷，被我嚇死了 

    。這兩個情況沒有預見可能性，太超過一般人類想像範圍， 

    所以我們沒有預見可能性。本案有像這兩個例子一樣超越人 

    類想像的極限嗎？預見可能性，跟實際上有沒有想到預見是 

    沒有關係的。本案認為被告有預見可能性，在今天審判中提 

    出很多毒藥物的成份、專業知識、法醫學的知識，法律的名 

    詞，請大家單純思考一件事情，提供大量毒品給別人服用， 

    可能會導致別人死亡，這件事情很難想像嗎？為什麼我們要 

    用毒品、禁藥、偽藥這種強烈的詞彙來形容這些物品，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對生命安全最危險的東西，所有人都知道 

    毒品是有害的，各位拿起手機來查詢，就會知道扣案的橘色 

    搖頭丸是號稱死神、超級搖頭丸的毒品，被告也知道其中一 

    種效果比較強，他也說當天提供的效果比較強的那種，法醫 

    師也說ta!的效果比較強，其實被告當天提供的就是提供藥 

    效較強的ta!。被告在十個小時內提供五顆給一名年輕女性 

    。再者從被告主觀的能力來看，在案發時已經施用毒品長達 

    мт年，曾經因為施用搖頭丸、凱他命、a5a!多次去松德院區 

    治療，他不但知道毒品危害，他比一般人更熟悉毒品種類、 

    效果，甚至被告剛才也講，他在張小玲死亡後嘗試輕生，他 

    輕生的方式是他一次服用五、六顆，至少他知道五、六顆可 

    能會死，他有什麼能力判斷一次會死、分次服用比較不會死 

    ？他都是猜測，但至少知道他知道服用五、六顆會死。我們 

    知道不論是一般人的角度，還是被告的角度，被告想像到結 

    果的能力、可能性，我們認為被告不是想要殺害張小玲，不 

    是認為被告心理面已經有想到張小玲會死的畫面，還是提供 

    這麼多毒品給她。只是認為他可以想像這件事情，但沒有為 

    了張小玲多想。如果一個提供毒品的人，必須要知道毒藥物 

    的化學成分、分子式、致死的劑量這麼複雜的東西才會構成 

    犯罪，恐怕只有藥劑師、具有毒藥物專業知識的人才會構成 



    轉讓偽藥禁藥致死罪。實際上轉讓偽藥、禁藥致死罪，我們 

    在判斷被告主觀想法時，我們只是要判斷被告知不知道提供 

    的是對身體有害藥物，如果他知道還提供，最後導致被害人 

    死亡，就要負責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被告剛才說沒有想 

    過這件事情，也沒有辦法判斷張小玲的致死計量，況且只要 

    是毒品成癮者就沒有預見可能性就不用負責的話，難道我們 

    可以無限去供給毒品給這些成癮者，而不需要為自己行為付 

    出責任嗎？重點是不論你是不是毒品成癮者或用毒品很長的 

    時間，我們要知道服用大量毒品會死，不用去判斷是否成癮 

    者，即便毒品成癮者就像本案張小玲也是死了。被告說他跟 

    張小玲是一人一顆毒品，所以他沒有想到張小玲會死，被告 

    一直強調沒有想到，但跟能不能想到是兩回事，就是我剛才 

    講的預見可能性跟預見的差別，被告跟張小玲的年齡、性別 

    、身高、體重，吸毒習慣不同，被告沒有任何醫學或毒藥物 

    的知識，足以讓他做出正確的判斷，被告只是在猜測、賭博 

    ，被罔顧張小玲生命，提供大量毒品導致張小玲死亡這樣的 

    行為，隨便的猜測這樣不會死吧，這種態度其實就是轉讓禁 

    藥、偽藥致死罪的處罰目的，也是這個罪名的典型案例。難 

    道只要免費提供毒品給別人，別人死亡，就要負擔這個責任 

    呢？有沒有案例是被告免費提供毒藥物，而被害人確實死亡 

    卻不構成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我們蒐羅判決，確認有三 

    總類型，是被告提供毒藥物，被害人死亡，而依然沒有轉讓 

    禁藥致死罪的三種類型。 

    一、導致被害人死亡毒品、跟被告提供的毒品不符，兩個間 

        沒有因果關係。本案導致張小玲死亡的毒品跟扣案毒品 

        相符，也跟被告尿液檢驗結果相符。 

    二、被害人突然暴食，被告放毒品在桌上，被害人過來吞一 

        大把。本案是被告一顆一顆拿給張小玲吃，張小玲服用 

        搖頭丸的次數、方法，完全都在被告知悉及想像中。 

    三、單純毒品供應關係。單純毒品供應，我單純是買家、另 

        一方賣家，我單純送毒品給你，兩個人不是很熟，提供 

        毒品的人，不知道拿毒品的人如何生活，不知道如何施 

        用。但本案不是，本案被告與張小玲是同居的，作息相 

        同，被告知道張小玲服毒的種類、方式、數量，不是單 

        純的毒品供應關係，有密切共同生活關係。這幾個案例 

        在本案中都不符合，本案確實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 

        的典型案例。檢察官不覺得被告要至張小玲於死地，但 

        我們覺得被告可以多做一點，被告為什麼不多做？被告 



        被毒品、性愛帶來的歡愉蒙蔽，不願意為了張小玲多想 

        一點，不願意為自己所作所為付出代價，在因果關係部 

        分，如果不是被告提供毒品，張小玲不會死所以有因果 

        關係。預見可能性，不論從客觀上還是從主觀上來說， 

        被告都有能力可以想巷道張小玲會因為他提供的大量毒 

        品而死亡，所以有預見可能性。結論：請判處轉讓禁藥 

        、偽藥致死罪。 

    如果各位認為沒有因果關係、沒有預見可能性，不成立轉讓 

    禁藥、偽藥致死罪。審判長之前有提到過失致死罪。轉讓禁 

    藥、偽藥罪加過失致死罪，被告轉讓偽藥、禁藥部分，沒有 

    疑問，他沒有即時把張小玲送醫，另外要負一個過失致死的 

    罪責。檢察官主張轉讓偽藥、禁藥致死，辯方主張單純轉讓 

    偽藥、禁藥，中間還有一個類型是轉讓偽藥、禁藥加過失致 

    死。過失致死的概念要先解釋什麼叫做不作為犯，作為是指 

    我積極作為一件法律不允許的事情。不作為犯，法律希望我 

    做一件事情，法律認為我有做這件事情的積極義務，但我擺 

    爛，都不做。我們看到路邊有人命危，我們一定要伸出援手 

    嗎？法律沒有規定我們要對所有命危的人伸出援手，除非有 

    特殊關係，例如：父親，有同居，或是命為就是你造成的。 

    這時法律才會例外要求你必須要有作為救助他的義務，這個 

    特殊的關係，法律上稱為保證人地位，處罰不作為犯，要被 

    告對被害人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辯護人否認被告對被害人 

    有保證人地位的，保證人地位有很多，請看紅字部分，特定 

    共同體，例如：一起登山、吸毒、密切共同生活關係，例如 

    ：同居、危險前行為，就像我剛才講的，他所以變成這樣就 

    是你造成的。如果你跟被害人間具有這三種關係，你看到被 

    害人命危，不能什麼都不做，要去救助他。檢察官主張被告 

    對於張小玲有保證人地位，被告要去救助張小玲，因為張小 

    玲使用的毒品是被告提供的，是危險前行為。被跟張小玲一 

    起同居，一起服用毒品，他知道張小玲作息、服毒情況且案 

    發時，他是唯一在場有機會救助她的人，兩個人同時具有危 

    險共同體、密切共同生活關係，被告對於張小玲有保證人地 

    位。被告給張小玲灌蜆精、牛奶，沒有積極送醫救助，如果 

    沒有轉讓偽造、禁藥致死罪，至少也構成轉讓偽藥、禁藥加 

    過失致死罪。我為了公平正義走上檢察官的路，我想要對社 

    會上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向張小玲這樣的弱勢女性，被 

    告其實有機會對張小玲拉她一把，但被告把張小玲推入深淵 

    ，讓張小玲無法今天站在這邊說她自己的故事，，請判處轉 



    讓偽藥、禁藥致死罪，讓被告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法律 

    上的代價。 

審判長諭：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被告、辯護人就本案犯罪事實 

及適用法律部分進行辯論。 

被告答 

    請辯護人為我辯護。 

辯護人劉佩瑋律師起稱： 

    這個罪蠻重的，你們明天要進入評議，有些事情要提醒法官 

    ，早上法院有發給大家手冊，提醒大家刑事審判的規則，無 

    罪推動、罪疑惟輕，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如果你今天要判被告 

    有罪，要檢察官舉證到毫無合理懷疑的確信程度才可以判有 

    罪。到底怎樣是毫無懷疑的確信程度。大家看到畫面中有一 

    個箱子，假設有一個箱子，把貓、老鼠放進去，再打開來， 

    老鼠不見了，只剩下貓，大家是不是覺得老鼠是被貓吃掉了 

    ，因為沒有其他可能，老鼠不會變不見，這是我們對現實社 

    會的感官，但若箱子後面有一個洞，合理懷疑老鼠是不是自 

    己鑽洞跑走了。先來看看檢察官到今天為止的舉證，是否提 

    供一個完美的箱子，還是有一些漏洞，讓大家產生合理懷疑 

    ，其實老鼠不是被貓吃掉的。 

    一、張小玲體內的ta!到底是不是吃了橘色搖頭丸？ 

        扣案毒品裡面很多，只有橘色搖頭丸裡面有ta! ，另外 

        的搖頭丸是沒有的。張小玲到底吃了幾顆？是吃一顆橘 

        色，其他四顆是吃粉紅色，會影響大家對於那天藥丸會 

        不會到達致死量非常重要的判斷。今天大家有辦法形成 

        沒有合理懷疑，張小玲吃的藥丸都是橘色的，還是只吃 

        橘色的會造成уΦолс 的量？檢察官還有一個舉證沒有做 

        ，就是沒有去驗扣案橘色藥丸ta! 、taa!含量。橘色搖 

        頭丸鑑定出來裡面有ta! 、taa!、9ǇƘȅƭƻƴŜ，這個藥不 

        是大廠公版出的，裡面可能有很多雜質，到底裡面ta! 

        、taa!含量是多少？裡面的含量是否足以形成уΦолс 的 

        濃度，檢察官沒有做檢驗，只有拿報告說說被告尿液有 

        ，被害人血液、胃有，就說被害人一定有吃。雖然被害 

        人之前跟被告吃一樣的搖頭丸，可是後來被告自殺時吃 

        了好幾顆搖頭丸，是不是後來被告吃了橘色的才有ta! 

        ？這也是有可能的，檢察官有一個漏洞在，真的是全部 

        吃橘色搖頭丸來的嗎？法醫不是說п-с 個月之張小玲的 

        頭髮看出來п-с 個月之前吃了ta! ，頭髮裡面л-мΦр 公 

        分就有ta! 、taa!，是代表近期就有吃，不是п-с 個月 



        之前的，法醫的意思是她п-с 個月這一段時間內連續一 

        直都有吃ta! 、taa!，剛才有一個代謝的報告，報告說 

        ta! 吃進去大概百分之八十會在二十四小時代謝出去， 

        剩下百分之二十是慢慢代謝，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代謝 

        。уΦолс 全部都是是當天的五顆搖頭丸？還是有一些是 

        之前的量累積下來的？這部分檢察官沒有說清楚。 

    二、張小玲除了被告的毒品，有無另外用毒？ 

        大家會覺得頭髮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若不是那天那五顆 

        ，怎麼會出事，但剛才提到的文獻說百分之八十會在нп 

        小時內代謝出去，張小玲死前的нп小時真誰在一起？死 

        前的мл-мн 小時是跟被告在一起沒錯，在那之前是跟客 

        人在一起，被告說有時候張小玲跟客人出去，客人要用 

        藥，張小玲也會用。當然客人被告說是警察，應該不會 

        用毒，但這是他的猜測。 

    三、檢察官說扣案咖啡包那麼多，可能是沒有驗出9ǳǘȅƭƻƴŜ 

        。原本的毒品咖啡包裡面驗出來/a/ 、硝甲西泮、!/9 

        什麼的，還有咖啡因，驗了這麼多東西，就是沒有驗到 

        9ǳǘȅƭƻƴŜ，有沒有可能在其他咖啡包裡面？這個舉證責 

        任是檢察官，檢察官看到張小玲胃中、血液中有驗到不 

        是扣毒品的東西，應該要去追查毒品哪裡來的，讓大家 

        打消9ǳǘȅƭƻƴŜ的合理懷疑，但檢察官沒有去驗。檢察官 

        說9ǳǘȅƭƻƴŜ是一個小成分，不會影響到他死亡的結果， 

        大家要想9ǳǘȅƭƻƴŜ表示她有吃不是扣案毒品的毒品，到 

        底他吃了什麼，是單吃9ǳǘȅƭƻƴŜ？還是跟橘色搖頭丸一 

        樣，吃了ta! 、taa!或含有9ǳǘȅƭƻƴŜ成分的其他搖頭丸 

        ，這是有可能的吧？有沒有可能另外用毒，辯護人認為 

        從9ǳǘȅƭƻƴŜ看起來就是有另外用毒，而且從合理懷疑， 

        不是只有用9ǳǘȅƭƻƴŜ，還有用其他的，如檢察官講的， 

        現在的新興毒品成分很多，不會只有單一成分。 

    四、蔡富天所提供張小玲的毒品是否有達致死量？ 

        如果死者毒品份量要到мл才會死掉，被告給мл份量的毒 

        品，死者死掉，有相當因果關係，這個毒品不論給誰都 

        會死掉，因為份量到мл。若死者本身毒品累積到т ，被 

        告只有給後面份量о 的毒品，這樣有無相當因果關係？ 

        其實沒有，被告如果沒有給о ，死者不會死掉，但о 給 

        其他人，別人不會死掉，相當因果關係除了你要這個東 

        西的發生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到別的情況一起試用都會 

        發生同樣的結果，才有相當因果關係。到底扣案的橘色 



        搖頭丸用了幾顆，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有用一顆會到уΦ 

        олс 嗎？如果四顆粉色，一顆橘色，還可以說是因為被 

        告的藥讓張小玲導致уΦолс 死亡嗎？還是因為張小玲之 

        前吃了其他的？或是更之前ta! 的累積？ 

    五、為什麼被告提供藥物沒有到致死量，還有一個很明顯的 

        證據，可以看死者鑑定報告濃度範圍致死範圍是 

        лΦс 到уΦп ，張小玲濃度是уΦолс ，今天檢、辯雙方不 

        爭執，被告跟張小玲在這段期間吃了相同份量、種類、 

        時間的毒品，死者已經到了уΦолс ，那被告應該到多少 

        ？就算人的體質有差異，會低到лΦс 以下不死掉嗎？其 

        實就是被告提供的毒品就沒有到致死量最好的證明，被 

        告吃了這些毒品，最後要自殺又吃了一堆毒品也沒有致 

        死，是不是代表他跟張小玲吃的毒品沒有到致死量，這 

        是很明顯的事情。 

    六、預見可能性：檢察官說毒品不好，可能會死掉，被告還 

        給張小玲，他應該有預見到。我們都沒有在吸毒，我們 

        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對，沒錯。但換個例子，酒喝太多會 

        死掉，我買了一堆酒跟我朋友一起喝，喝一個晚上，我 

        朋友隔天死掉，我是否要負致死罪責任，大家這個時候 

        就會想，不是吧，你要看一下，喝的酒是什麼酒，酒精 

        濃度有多少，你們平常有沒有在喝酒，會喝酒的人就是 

        喝比較多。回到本案的案例裡面，對蔡富天來說，到底 

        他們那天吃的搖頭丸含量ta! 有多少，檢察官有證明嗎 

        ？沒有。酒精濃度沒有證明，就說他死了就是這個酒害 

        的嗎？是不是有預見可能性，酒喝多了就會死，你本來 

        就知道，你本來就要負責，不是吧，要看當時每個人的 

        狀況，主觀的認知。蔡富天來說，他之前的經驗，就是 

        他有吃到五顆，大家會問六顆、七顆呢？但對他的經驗 

        來說，他就是吃到五顆，他覺得很好沒事，喝酒不是也 

        是嗎？我跟我朋友喝酒，還好阿沒事阿，怎麼知道我朋 

        友就這樣死，張小玲也不是第一次用藥，她也是常常用 

        藥。被告對於這件事情主觀上一定有預見可能性嗎？不 

        是吧。雖然之前被告有去戒毒，檢察官一直說他吃藥吃 

        十幾年，怎麼不知道吃藥會死，在場有誰比被告更瞭解 

        用藥，有誰比被告更瞭解吃幾顆不會有事，他的經驗吃 

        五顆沒事，我們可以以我們的經驗覺得吃藥就是會死， 

        給人家吃藥不用負責，不是，是要看主觀預見可能性。 

        就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部分，你沒有辦法證明到底提 



        供多少ta! 給死者，蔡富天提供給死者的量有無到達致 

        死量，這兩件事情檢察官沒有完全的證明，剛才找出很 

        多合理懷疑。預見可能性，要去當時的狀況想，還有被 

        告他的經驗，被告對於張小玲認識的經驗，他們認為吃 

        這樣沒事，如果被告覺得沒有事，可能真的沒有預見可 

        能性。就轉讓禁藥、偽藥致死沒有相當因果關係，沒有 

        預見可能性。轉讓禁藥行為跟死亡結果沒有辦法劃上連 

        結，致死罪是不成立的，不會像檢察官講被告如此可惡 

        ，轉讓一些藥物，今天有人死了，難道都不用負責嗎？ 

        轉讓禁藥就已經有罪責了，這要提醒大家。如果沒有轉 

        讓禁藥、偽藥致死還是有過失致死的問題，過失致死要 

        有保證人地位，要有救助義務，是否違反注意義務。違 

        反注意義務的地方，大家都覺得送醫是最好的沒錯，大 

        家要考慮被告當時他用藥中，當時思緒是否理性合理判 

        斷，被告剛才說情況緊急，他第一個想到的是自己之前 

        的經驗，趕快讓他吃蜆精、牛奶，看能不能吐出來，吐 

        出來就沒事了，等不到張小玲吐出來，張小玲就死掉了 

        。保證人地位部分，張小玲、蔡富天就是一起用藥一起 

        逃避現實的可憐人，用藥發生意外，到底誰要負責？在 

        審前說明在刑法概念的解釋裡面，有一個自我負責的原 

        則，今天被告縱使做了危險前行為，被害人知道危險還 

        一起來做，確實發生這個風險，依自我負責原則其實， 

        被告就不用為這個事情負責。有一個判決也是這樣判的 

        ，兩個人一起用藥，一個死了，一個沒死，檢察官起訴 

        沒死的人過失致死罪，因為沒有把他送醫，判決認為依 

        自我負責原則無法認定被告有保證人地位，沒有過失責 

        任可言，本案狀況與上述判決一樣。我們認為被告確實 

        成立轉讓毒品，就致死罪部分，雖然被告覺得他要負責 

        ，沒錯道義上要負責大家都知道，被告願意跟被害人父 

        親和解，就辯護人角度，就相當因果關係、預見可能性 

        ，中間無法連結，致死罪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讓被告 

        承擔。過失致死罪部分，有判決依自我負責原則是無罪 

        的，這部分請大家參考。 

審判長諭知以下進行科刑資料之調查： 

審判長請檢察官開始量刑證據之調查。 

檢察官羅儀珊起稱： 

    提示/н、/о、/п、/мп 、/мр ，並說明待證事項（如庭呈簡 

    報檔所示），且於調查完畢後立即提出於法院。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起稱： 

    提出ммл 年м 月мп日張大華跟蔡富天的偵查筆錄，其餘如同 

    檢察官出證。 

審判長諭知 

    現在進行程序是刑法第рт條有列很多款量刑因子審酌事由， 

    剛才檢察官有講蠻清楚，辯護人也有出證，合議庭再補充問 

    幾個跟量刑因子有關問題。 

審判長問 

    幾歲？案發時，млф、ммл年擔任酒店行政多久？月收入？ 

被告答 

    оп歲。案發時，酒店行政工作做了兩年。酒店行政一個月約 

    四萬元左右。 

審判長問 

    偵查經有經過修復式司法，有排過調解，你為何沒有到場？ 

被告答 

    當時小玲爸爸希望可以一次要給付三百還是一百萬元，我當 

    時就是沒有錢可以給，但我就是沒有去。 

審判長問 

    你有無請假？ 

被告答 

    沒有，我不知道要打電話。 

審判長問 

    就直接沒有到場？ 

被告答 

    是。 

陪席法官問 

    本案млф 年мн月ну日到ммл 年м 月н 日，在那之後，你還有 

    施用毒品嗎？ 

被告答 

    最後一次施用，就是我想要自殺的那次。 

陪席法官問 

    從那次之後，你還有自費戒毒或有其他戒毒行為嗎？ 

被告答 

    我後來就進去勒戒。 

審判長問 

    勒戒只有這次嗎？ 

被告答 

    對。 



審判長問 

    之前是自費戒毒？ 

被告答 

    對。 

審判長問 

    就量刑因子部分，有無問題詢問被告？ 

國民法官均答 

    無。 

審判長諭知本案量刑部分調查完畢，請檢察官就科刑範圍及量刑 

進行辯論。 

檢察官羅儀珊起稱： 

    檢察官現在要進行本案量刑論告。檢察官認為被告犯藥事法 

    第уо條第н 項前段的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法定刑為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依據法律規定有期徒刑最高是判十五年，不 

    會再判更重，這是立法者設定的犯罪行為應該要判七年，七 

    年以上才可以實現刑罰目的，包括懲罰被告，實現公平正義 

    ，矯正被告，避免再犯，嚇阻犯罪，維護社會安全。張小玲 

    是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從小就比我們在完整家庭長大少一 

    份愛，她是爸爸唯一女兒，她想要賺錢工作幫助家裡，不知 

    什麼原因她施用毒品，但她是顧家、善良、認真工作賺錢的 

    人，像所有人的女兒、姊妹一樣，張小玲在花樣年華的在нп 

    歲就已經結束了，她沒有辦法站在庭上幫自己說話，所以檢 

    察官現在要幫她說話。剛才有看到刑法第рт條мл款的量刑因 

    子中，針對犯罪行為本身五款是為了要達到懲罰、矯正、預 

    防目的，如果犯罪情節欲嚴重，就應該加重其刑，才可以使 

    被告受到法律的訂定的懲罰而避免他再犯。關於被告本身量 

    刑因子的這五款，是基於矯正目的，評估被告有無教化的可 

    能性，被告品行欲不好，犯後態度越惡劣，刑度就應該往上 

    加，讓他在監所好好反省。回顧本案量刑因子，本案關於被 

    告犯罪動機、目的、所受刺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檢察 

    官認為在本案沒有從重必要，被告跟張小玲是同事也是比張 

    小玲年長十多歲的同居男女朋友，獨自在外生活的張小玲， 

    被告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對向，被告沒有成為她的資助，還 

    跟前女友藕斷絲連、牽扯不清，交往複雜，被告除了自己有 

    施用毒品的習慣外，照被告所述，他從小也是失去母親的人 

    ，面對類似或相同處境的張小玲，不是選擇救張小玲，被告 

    選擇跟張小玲一起施用毒品，讓張小玲陷入弱勢的社會地位 

    、處境。在本案發生之前，被告已經連續多日提供多種偽藥 



    、禁藥給張小玲。案發當日，被告明知被告張小玲沒有好好 

    休息、吃飯，還持續提供過量的五顆偽藥禁藥給張小玲，導 

    致張小玲死亡。後來被告雖然發現張小玲已經出現異常的狀 

    況，被告什麼也沒有做，被告沒有打電話求救、也沒有打電 

    話報警，只有進行無效的急救處理，照被告所述，他是這麼 

    愛張小玲，他卻眼睜睜的看張小玲經過人生中對痛苦的三十 

    分鐘最後死亡，檢察官認為被告違反義務的情節嚴重，但是 

    被告飯後始終否認他的行為，被告今天說要為了張小玲死亡 

    負責，但辯護人辯護說只是道義上負責，甚至企圖告訴各位 

    法官，這是自我負責行為，這是個人造業個人擔，張大華失 

    去他唯一的女兒，事發至今等不到被告真誠的道歉，沒有主 

    動聯繫，也沒有和解，檢察官要求在о ；у 、ф 、р 、т 、 

    мл因子考量下，本案要從重量刑。依據司法院量刑系統，查 

    詢過往判決，認定被告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的案件，沒 

    有判最低七年，最高十五年的刑度。在新北地院的案子，被 

    告完全坦承犯行，被告是多次、多日轉讓多重毒藥物，跟死 

    者是朋友關係，卻沒有和解，最後判決被告七年四個月有期 

    徒刑。高雄地院判決，被告沒有完全坦承，也沒有完全否認 

    ，且不是多重毒藥物多日轉讓，法院判決被告七年六個月有 

    期徒刑。台北地院判決，三個被告都全盤否認，法院認為三 

    個是混淆偵辦方向，同時轉讓多重藥物，事後沒有送醫，沒 

    有道歉，分別判決三個被告мл到мл年с 月有期徒刑。與本案 

    情節相比較，本案是被告不是完全坦承也不是完全否認，多 

    日、多次轉讓多重毒藥物、事後沒有將被害人送醫，沒有和 

    解沒有取得家屬原諒，因此檢察官認為本案刑度應該要落在 

    т 年с 個月到мл年с 個月間。辯護人主張可以用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мт條第н 項偵審中自白規定去減輕刑度，立論基礎 

    為ммл 年н 月н 日最高法院大法庭所作的млф 台上大пнпо號 

    裁定，裁定內容讓為轉讓禁藥的行為如果同時構成藥事法、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犯罪就是轉讓禁藥，要用刑度比較重的 

    藥事法去處罰，但仍可以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減輕刑度，這 

    個裁定的前提是單純轉讓禁藥，並沒有加致死，但本案被告 

    構成的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這條罪的法條結構本來就 

    是轉讓禁藥加致人於死，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沒有相同規範 

    ，沒有大法庭原本要處理的法條競合問題。如果認為可以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мт條第н 項去減輕刑度，等於是把致人 

    於死的刑度減輕，這是完全沒有法律上依據。最後適用的結 

    果會造成致人於死的評價完全不足。在大法庭裁定之後，台 



    北地院判決也認為對不同刑法法律間有法規競合關係，要擇 

    一適用法律加以論科，相關法條依整體性原則，不可任意割 

    裂適用。這個案件的被告，就是被判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 

    ，法院認為沒有毒品危害防制聊條例第мт條第н 項適用。刑 

    法第рф條的情堪憫恕，情堪憫恕是有定義，就是犯罪另有特 

    殊的原因或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即使宣 

    告法定的最低刑，仍然覺得過重，才可以用刑法第рф條去減 

    輕。本案被告做犯行時，沒有任何特殊原因或環境，只是為 

    了尋歡作樂，追求毒品、性愛的快感，最後造成張小玲死亡 

    。和解部分，張大華已經說明被告對於和解的態度，被告到 

    底有無完全坦承犯行，有無和解真意，我們完全看不出有十 

    足悔意。用量刑系統查詢，到млф 年相關案件，只有一件高 

    雄地院判決，相同事實，法院有用рф條判酌減，前提是被告 

    跟被害人рлл 萬和解，且被告已經履行其中мол 萬元，被告 

    犯案時是нм歲，法院認為他年輕識淺，被告也沒有多日轉讓 

    藥物給死者。但這些前提在被告身上不成立，本案被告沒有 

    達成和解，沒有取得原諒，被告犯案時是оп歲，不是年輕識 

    淺的年輕人，檢察官認為本案沒有刑法第рф條適用。緩刑部 

    分，依據刑法第тп條規定，被告如要受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宣 

    告才能判緩刑，要考量再犯、自新可能。檢察官剛才有說， 

    轉讓偽藥、禁藥致死，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本案沒有任 

    何減刑事由情形下，本來就不符合緩刑規定。被告長期施用 

    毒品，知道毒藥物對健康造成嚴重影響，施用者會上癮，引 

    發更弱勢的地位，也會引發更多社會問題，但沒有看到被告 

    自新的作為，被告是反覆用毒，再反覆治療，一直給張小玲 

    毒品。被告等下可能會跟法官說，他想要繼續在這個社會上 

    工作賺錢賠償給張大華，但被告至今連和解都沒有跟告訴人 

    達成，被告是真得想要賠償給告訴人嗎？還是今天在法庭上 

    說準備好錢，只是要求取輕判。如果我們今天給被告緩刑， 

    意思就是他連一天都不用去監所服刑，到底是否符合緩刑真 

    諦，還是讓被告在監獄裡面反省，讓他可以有足夠時間戒除 

    毒品，降低施用毒品的可能，想想他過去做錯了什麼，思考 

    未來人生方向，杜絕被告僥倖心態，實現我們所想要的教化 

    矯正的目的。依據刑法假釋規定，有期徒刑執行一半以上， 

    ，確實有悔改實據，就可以報請假釋，不用服刑期滿就可以 

    回到社會。這也表示，我們今日所判決的刑度，被告是不用 

    服刑期滿的。今天被告還可以站在法庭上面，有各種答辯， 

    因為被告還活著，張小玲已經不在了，檢察官想請各位法官 



    聽被告各種答辯同時，可以看見被害人的眼淚，我們今天所 

    判決的刑度，會影響國民對法律的認知、對公平正義的想像 

    ，也會劃定社會未來運行的界線，因此，綜合考量本案各項 

    量刑因子，判處檢察官求處九年有期徒刑。 

審判長諭知本案量刑部分調查完畢，請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 

及量刑進行辯論。 

審判長問 

    對於法院要如何判決，有何意見？ 

被告答 

    請辯護人為我辯護。 

辯護人陳宇安律師起稱： 

    各位法官今日聽一整天辯論應該都非常累，一整天聽到了檢 

    方、辯方對於犯罪事實，雙方有提出一定的見解、說法，我 

    相信各位法官心中有一定的心證，覺得這個被告到底成立哪 

    樣的罪刑。開審陳述說的，案件是立體的，人也是立體的， 

    蔡富天是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 

    站在我們面前，我們真得知道他今天如何走到這樣的地步。 

    誰是蔡富天，這是松德醫院他出院的病歷摘要，被告自己也 

    說，他沒有看過他媽媽，他對媽媽沒有印象，他爸爸從有記 

    憶開始就是不斷竊盜、吸毒，他的記憶中，爸爸就是拿更多 

    的錢買更多的毒品，他從小的生活就是阿嬤、姑姑帶他長大 

    的，他生活中缺乏父母關愛，他的生活是有缺憾，他長大後 

    一直覺得是社會上多於的人，是被社會放棄的人，他缺乏父 

    母關愛，被社會放棄，當他遇到同儕約他有笑氣、毒品，用 

    毒品後的確很快樂，他施用後，想起他父親，從小在他的記 

    憶裡面不斷吸毒，而被告踏上了原生家庭的錯誤，因為他的 

    環境，他原生家庭給他的記憶，他開始使用毒品來逃避對他 

    不友善的社會，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你們生活中遇到壓 

    力、遇到不快樂的時候，是否想要逃避？會，每個人都有這 

    樣的時刻，有人選擇運動，有人喝酒，蔡富天因為他的生活 

    環境，因為他的原生家庭，他選擇一個不好的方式去吸毒， 

    選擇吸毒這件事情，他自己知道不好，我們有聽到檢方、被 

    告說，他有自費去戒毒，他不是被抓到去勒戒，他有想要往 

    好的方向走，他想要擺脫毒品的拘束，為什麼沒有成功？在 

    他мт歲оп歲吸毒的期間，有人拉他一把嗎？社會有給他任何 

    幫助嗎？在他反覆戒毒、失敗時，有人給予他任何幫助，告 

    訴他你是可以變好的，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戒毒？沒有，從頭 

    到尾都是他自己一個人為自己的生活努力、奮鬥。直到有一 



    天遇到張小玲，張小玲曾經跟他的同事抱怨過，她爸爸從小 

    就欠債，把她從阿嬤身邊帶走，她就一路坎坷，一直轉學、 

    搬家，她爸爸會打她，她真的很恨她爸爸，某種程度來說， 

    張小玲從小也是缺乏母愛，跟父親關係也不是很好，跟蔡富 

    天一樣來自不健全的家庭，蔡富天遇到張小玲時，蔡富天覺 

    得張小玲跟他是一樣的人，他們有相同的經歷，選擇用毒品 

    來逃避不友善的社會，他們選擇交往，他們交往後，就一起 

    選擇用吸毒方式尋找現實社會以外的快樂。在м 月н 日這天 

    ，非常不幸的，張小玲發生意外過世了。根據檢方說法，認 

    為蔡富天、張小玲一起用藥，張小玲過世，蔡富天要為張小 

    玲的死亡負責，要負藥事法第уо條第н 項轉讓禁藥、偽藥致 

    死罪，這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什麼概 

    念？刑法裡面其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條，例如：刑法第 

    мтп 條第м 項放火罪，你去放火，造成裡面住戶死亡，這是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外，刑法第ноо 條，對未滿мп歲男女 

    為強制性交，或強制性交時施以凌虐，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座法官可以想，我們放火燒燬公寓住戶死亡，或我對國 

    小學童性侵害，或性侵害他人施以凌虐，這樣的行為我們刑 

    法的評價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富天做了什麼？他是跟心 

    愛的女朋友一起用藥，不是嘴巴說心愛，被告是跟張小玲一 

    起同居時，他們去醫事檢驗所，他們去學開車，他們對未來 

    有憧憬，他們是想要穩定一起交往，一起去面對未來的生活 

    ，因為意外張小玲死亡，蔡富天要負責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嗎 

    ？若因蔡富天跟張小玲一起吸毒，吸毒後開車帶張小玲出去 

    ，因為他吸毒神智不清毒駕，發生車禍，害張小玲死亡，或 

    更可惡因為毒駕，把無辜路人被撞死，刑法會給他怎樣的刑 

    度？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位法官去想想看，這 

    樣的評價合理嗎？兩個人一起用藥，其中一個人因此死亡， 

    活下來的人，要負責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對蔡富天來說是 

    合理的評價嗎？檢方一直說蔡富天沒有和解誠意，沒有跟被 

    害人父親達成和解，無法達成和解完全只能歸責蔡富天嗎？ 

    之前偵查筆錄，張小玲父親曾經說牌位要ол萬，和解金第一 

    件事情是要買牌位，蔡富天湊了三十萬元，要達成和解，張 

    大華說第一期要млл 萬，蔡富天沒有辦法，他就是剛勒戒出 

    來，開計程車的一個月о 、п 萬元收入，他盡他所能，加上 

    之前的ол萬元，要跟張大華和解，但張大華不同意。被告後 

    來提出你再給我一點時間，我湊рл萬元，今日被告才會說他 

    已經有рл萬元可以跟張大華和解，為什麼這些錢沒有到張大 



    華的手上？不是蔡富天不願意和解，是張大華不願意接受第 

    一期рл萬元和解條件，張大華第一期就是要млл 萬元，蔡富 

    天盡所有努力，想要去跟被害人家屬和解，他有跟被害人家 

    屬道歉，但就是金額對他來說一開始是太大負擔，無法達成 

    ，和解不成立可以歸咎蔡富天嗎？減刑事由檢方有提到刑法 

    第рф條情可憫恕，就是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剛才有講到緩 

    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мт條、大法庭裁定，檢方有提到法 

    院有提出說不適用第мт條的見解，但這不是穩定的見解，還 

    是有法院判決認為轉讓毒品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мт條適用 

    。以下是我們舉出有符合刑法第рф條其情可憫的狀況，如果 

    是轉讓禁藥、偽藥致死罪，在這個案例中是判處有期徒刑四 

    年，如果是轉讓禁藥家上過失致死，過失致死是判處有期徒 

    刑壹年，轉讓禁藥是壹年肆月。如果法官認為他只有轉讓禁 

    藥，這個案例中只有處有期徒刑三月。剛才檢察官有提到一 

    個判決，轉讓禁藥致死判十年以上，那是土豪哥的案例，檢 

    方提出的不是確定判決，只是地院判決，被告為什麼一直否 

    認，最後確定判決只有轉讓禁藥，沒有過失致死，檢方提出 

    的不是最終判決。檢方不斷強調張小玲是可憐的人，沒有父 

    母關愛，爸爸又賭博又欠錢，她是一個社會邊緣人，努力想 

    要在社會上生存下去，不知道什麼原因去吸毒，都是因為蔡 

    富天這個渣男害死她的。我們用同樣的例子套在蔡富天身上 

    ，蔡富天從小沒有父母關愛，也是可憐、弱勢的人，為什麼 

    兩個生活背景、家庭背景幾乎高度雷同的兩個人，一起吸毒 

    ，一個人死掉，一個人活下來，死掉的就是可憐的無助的弱 

    勢少女，活下來的就是可惡的渣男，這兩個人不是一樣嗎？ 

    檢方一直說如果張小玲活下來，可能會有很好的工作、學歷 

    ，可以跟在座一樣來當國民法官，蔡富天不是嗎？在他оп年 

    人生中，誰曾經拉他一把，沒有人，沒有人幫助他，他為什 

    麼會走到今天的地步，難道他不想要有好的工作、收入、地 

    位，如果他不想，他為什麼會自費去戒毒？因為他也想，他 

    想成為大家心目中好的人，正常的人，在社會中有用的人， 

    我們社會有給他機會嗎？我們這個社會有在他無助，在他戒 

    毒一直失敗的時候，幫助過他，為什麼只有張小玲值得同情 

    ，值得可憐，蔡富天為什麼不是？我們撇除調張小玲已經過 

    世，蔡富天還活著的這件事情，時間拉回他們兩個一起在酒 

    店上班、吸毒，他們兩個不就是在社會底層互相取暖，用毒 

    品逃避現實的兩個可憐人，為什麼一個人活下來，一個人死 

    掉，為什麼活著的人就要為死去的人負責，蔡富天剛才說要 



    為張小玲死亡負責，這是蔡富天個人感受，因為他喜歡張小 

    玲，蔡富天在這個事件之前，是一個沒有任何前科，從來沒 

    有想要傷害任何人，他就是一個用毒品麻醉自己的人，為什 

    麼一旦發生這件事情，被告馬上在檢方口中變成十惡不赦的 

    壞蛋，請各位法官想想看，誰是蔡富天，社會沒有對他伸出 

    援手過，現在蔡富天能不能還有機會回到社會，還能不能有 

    機會重新做人，這個決定權在法官手上，請法官審酌各種我 

    們剛才所講蔡富天的經歷及剛才所述各種案件事實，給予蔡 

    富天合情合理的評價。 

審判長問被告 

    有何最後陳述？ 

被告答 

    感謝各位法官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最後讓我講一些我想 

    講的，我沒有讀過很多書，我不太會講話，我也不了解大家 

    今天開庭講什麼，我過去做了錯的事情，我對小玲、小玲爸 

    爸真的很抱歉，到今天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小玲已經離開的事 

    實，對不起小玲，最後我要跟我阿嬤、兩位姑姑說抱歉，讓 

    你們擔心太多了，請你們不要太過擔心，我會接受應該要有 

    的處罰。 

審判長諭：本案辯論終結，於終局評議終結後即時宣判，預定於 

ммм 年о 月нр日下午мн時ол分，在本院第т 法庭宣判，可自行到 

庭聆判。到庭之人均請回，退庭。 

中  華  民  國  ммм  年  о   月  нп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四庭 

 

                      書  記  官 

 

                      審判長法官 


